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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
夫
書
院
奠
基
典
禮
 

大
學
第
四
所
成
員
書
院
—
—
逸
夫
書
院
奠
基
典
 

禮
於
一
月
十
二
日
擧
行
，
由
署
理
港
督
兼
大
學
監
督
 

鍾
逸
傑
爵
士
(
S
i
r
 D
a
v
i
d

 A
k
e
r
s
-
J
o
n
e
s
)
曁
逸
夫
 

書
院
創
辦
人
邵
逸
夫
爵
士
聯
合
主
禮
，
逾
五
百
位
來
 

賓
出
席
這
次
標
誌
着
本
校
發
展
新
里
程
之
盛
會
。
 

逸
夫
書
院
以
創
辦
人
邵
逸
夫
爵
士
之
名
命
名
，
 

邵
爵
士
去
年
慷
慨
捐
贈
港
幣
一
億
元
與
大
學
作
興
建
 

新
院
之
用
，
這
項
捐
款
是
本
校
成
立
以
來
所
獲
最
 

大
的
一
筆
捐
贈
。
 

鍾
逸
傑
爵
士
致
辭
時
表
示
，
政
府
特
別
歡
迎
社
 

會
人
士
捐
款
以
改
善
敎
育
服
務
，
此
不
僅
顯
示
捐
款
 

者
熱
心
香
港
社
會
福
利
的
公
民
意
識
，
更
反
映
政
府
 

對
敎
育
的
重
視
得
到
社
會
人
士
的
支
持
。
而
邵
逸
夫
 

爵
士
對
慈
善
事
務
，
特
別
是
對
敎
育
的
慷
慨
捐
助
，
 

實
樹
立
了
一
個
値
得
他
人
仿
效
的
模
範
。
 

逸
夫
書
院
將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秋
取
錄
新
生
六
百
 

人
，
日
後
學
生
人
數
將
逐
漸
增
至
一
千
二
百
人
。
 

鍾
逸
傑
爵
士
講
辭
 

利
博
士
、
馬
博
士
、
邵
爵
士
、
各
位
來
賓
：
 

我
非
常
高
興
今
天
在
這
裏
主
持
逸
夫
書
院
的
奠
 

基
禮
。
 

逸
夫
書
院
將
會
是
中
文
大
學
第
四
所
成
員
書
 

院
。
這
所
書
院
的
建
立
，
不
但
標
誌
着
這
所
大
學
的
 

擴
展
及
成
長
；
更
確
實
地
顯
示
出
高
等
敎
育
在
香
港
 

的
迅
速
發
展
。
十
年
前
，
我
們
只
有
兩
所
專
上
學
院
，
 

提
供
二
千
一
百
個
大
學
一
年
級
學
位
。
現
在
，
我
們
 

有
五
所
專
上
學
院
，
提
供
四
千
二
百
個
學
位
。
預
計
 

至
一
九
九
零
年
代
中
期
，
這
數
目
會
倍
增
至
八
千
三
 

百
個
。
 在

香
港
，
人
是
重
要
資
源
，
因
此
，
政
府
向
來
 

都
優
先
處
理
敎
育
問
題
。
這
方
面
的
支
出
佔
了
整
個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最
龐
大
的
一
環
。
旣
然
敎
育
經
 

費
現
已
佔
一
個
相
當
比
重
，
如
果
要
再
有
所
增
加
，
 

則
難
免
對
其
他
重
要
的
財
政
支
出
有
不
利
的
影
響
。
 

所
以
，
政
府
特
別
歡
迎
社
會
人
士
捐
款
以
改
善
敎
育
 

服
務
。
捐
款
不
單
只
代
表
捐
款
者
熱
心
香
港
社
會
福
 

利
的
公
民
意
識
，
更
表
示
政
府
對
敎
育
的
重
視
得
到
 

社
會
人
士
的
支
持
。
邵
逸
夫
爵
士
對
慈
善
事
務
，
特
 

別
是
對
敎
育
的
慷
慨
捐
助
，
實
樹
立
了
一
個
値
得
其
 

他
人
仿
效
的
模
範
。
 

在
短
短
的
廿
四
年
內
，
中
文
大
學
已
經
建
立
了
 

國
際
聲
譽
。
它
屬
下
的
三
所
成
員
書
院
，
對
於
大
學
 

的
成
功
均
作
出
貢
獻
，
特
別
是
在
培
養
學
生
在
文
化
 

方
面
的
興
趣
及
鼓
勵
他
們
參
與
課
外
活
動
方
面
。
第
 

四
所
書
院
的
成
立
，
將
使
中
文
大
學
的
聲
譽
進
一
步
 

提
升
。
我
深
信
逸
夫
書
院
將
如
其
他
三
所
姊
妹
書
院
 

一
樣
，
健
康
茁
壯
地
成
長
。
 

謹
在
此
恭
祝
逸
夫
書
院
事
事
順
遂
，
並
代
表
政
 

府
、
社
會
及
受
益
人
士
，
再
一
次
多
謝
邵
逸
夫
爵
士
 

對
建
校
計
劃
的
慷
慨
捐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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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臨
校
長
講
辭
 

督
憲
閣
下
、
邵
爵
士
、
各
位
嘉
賓
：
 

首
先
，
本
人
歡
迎
各
位
蒞
臨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逸
 

夫
書
院
。
假
如
一
切
順
利
，
十
八
個
月
後
，
各
位
將
 

會
在
這
個
地
方
見
到
多
座
宏
偉
的
建
築
物
，
這
就
是
 

大
學
的
新
成
員
書
院
，
由
邵
逸
夫
爵
士
慨
捐
巨
款
興
 

建
、
並
以
邵
爵
士
之
名
來
命
名
的
逸
夫
書
院
。
 

大
學
校
長
最
愉
快
的
職
務
，
無
疑
就
是
在
重
要
 

慶
典
上
接
待
嘉
賓
了
。
多
年
來
我
有
幸
主
持
過
的
典
 

禮
爲
數
實
在
不
少
。
有
些
是
令
人
難
忘
的
：
或
因
風
 

和
日
麗
，
來
賓
顯
赫
，
又
或
因
事
緣
重
大
，
成
爲
大
 

學
進
程
的
分
水
嶺
。
我
們
今
天
眞
是
非
常
幸
運
，
在
 

這
個
慶
祝
逸
夫
書
院
奠
基
的
重
要
日
子
裡
，
陽
光
普
 

照
，
又
有
貴
賓
雲
集
，
眞
是
吉
祥
的
先
兆
。
 

在
這
個
喜
慶
的
時
刻
，
就
讓
我
吿
訴
各
位
邵
爵
 

士
這
次
興
學
善
擧
的
來
龍
去
脈
。
邵
爵
士
的
捐
贈
是
 

中
大
有
史
以
來
最
大
筆
的
贈
款
，
也
是
本
港
歷
來
最
 

大
的
一
宗
贈
款
。
 

大
槪
十
八
個
月
前
，
亦
即
一
九
八
五
年
六
月
初
，
 

也
是
在
一
個
風
和
日
麗
的
日
子
，
邵
逸
夫
爵
士
應
本
 

人
邀
請
，
以
大
學
校
董
的
身
分
前
來
訪
問
。
我
陪
他
 

參
觀
校
園
，
無
意
中
來
到
一
個
地
方
，
在
那
裡
正
好
 

可
以
俯
瞰
大
家
現
在
坐
着
的
地
方
，
當
時
我
萬
想
不
 

到
日
後
事
情
的
發
展
會
是
這
樣
的
。
邵
爵
士
看
到
這
 

兩
個
平
台
，
就
問
是
用
來
做
甚
麼
的
。
我
說
它
們
是
 

留
待
大
學
日
後
有
足
夠
的
資
源
時
，
去
興
建
第
四
所
 

成
員
書
院
的
。
我
就
只
是
說
了
這
麼
一
句
話
，
邵
爵
 

士
也
沒
有
再
說
甚
麼
。
之
後
我
就
送
他
到
校
門
與
他
 

握
別
。
 

幾
天
之
後
，
邵
爵
士
打
電
話
來
，
表
示
他
想
資
 

助
大
學
興
建
第
四
所
成
員
書
院
，
並
問
我
一
億
港
元
 

是
否
足
夠
。
這
無
疑
是
一
個
意
外
的
驚
喜
。
我
們
今
 

天
在
這
裡
慶
祝
的
喜
事
就
是
從
那
一
刻
開
始
的
。
其
 

後
，
大
學
多
位
重
要
友
人
都
曾
鼎
力
協
助
，
使
我
們
 

的
理
想
實
現
，
我
想
藉
此
機
會
向
他
們
一
一
致
謝
。
 

首
先
，
我
要
向
督
憲
閣
下
致
謝
，
對
這
項
計
劃
 

給
予
支
持
。
此
外
，
我
們
要
感
謝
律
政
司
唐
明
治
先
 

生
(
T
h
e
 H
o
n
.

 M
i
c
h
a
e
l

 T
h
o
m
a
s
)
使
《
一
九
八
 

六
年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宣
佈
逸
夫
書
院
)
條
例
》
草
 

案
得
以
盡
速
擬
成
。
同
時
我
們
亦
須
多
謝
大
學
的
法
 

律
顧
問
宋
衍
禮
先
生
，
他
把
整
個
立
法
事
宜
優
先
處
 

理
。
本
人
亦
要
向
陳
壽
霖
議
員
致
謝
，
他
在
立
法
局
 

會
議
上
動
議
通
過
上
述
條
例
。
大
學
校
董
會
主
席
利
 

國
偉
博
士
對
這
項
大
學
主
要
發
展
的
每
項
細
節
都
有
 

參
與
，
並
且
提
供
寶
貴
意
見
，
本
人
特
別
要
向
他
致
 

感
激
之
忱
。
我
也
想
藉
此
機
會
，
向
逸
夫
書
院
校
 

董
會
的
其
他
三
位
顧
問
致
謝
，
他
們
就
是
安
子
介
 

博
士
、
沈
熙
瑞
先
生
及
費
道
宜
先
生
(
M
r
.
 L
o
u
i
s
 

P
a
g
e
)
。
 

最
重
要
的
，
當
然
要
向
逸
夫
書
院
創
辦
人
邵
逸
 

夫
爵
士
致
謝
，
這
次
龐
大
的
捐
贈
，
不
單
高
瞻
遠
 

矚
，
且
意
義
深
長
。
這
種
慷
慨
捐
贈
，
將
惠
及
無
數
 

學
生
。
 

督
憲
閣
下
，
大
學
並
非
常
常
都
有
機
會
爲
新
書
 

院
擧
行
奠
基
禮
，
因
此
請
恕
本
人
這
樣
興
奮
和
滔
滔
 

不
絕
。
在
這
個
慶
典
，
蒙
督
憲
閣
下
光
臨
，
大
學
實
 

在
感
到
榮
幸
。
閣
下
對
香
港
的
傑
出
貢
獻
已
是
衆
所
 

周
知
，
而
對
大
學
的
扶
助
，
更
不
一
而
足
。
大
學
在
 

此
期
間
，
能
獲
閣
下
出
任
監
督
，
實
在
非
常
榮
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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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
夫
書
院
簡
介
 

大
學
自
一
九
六
三
年
.
創
辦
以
來
，
即
設
有
三
所
 

成
員
書
院
，
現
獲
香
港
邵
氏
基
金
會
主
席
邵
逸
夫
爵
 

士
捐
贈
一
億
港
元
，
得
以
興
建
第
四
所
書
院
。
本
校
 

決
定
將
書
院
命
名
爲
逸
夫
書
院
，
以
表
謝
忱
。
 

興
建
逸
夫
書
院
是
本
校
發
展
的
里
程
碑
。
立
法
 

局
已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通
過
有
關
條
例
，
草
案
旋
 

於
八
月
一
日
成
爲
法
律
。
逸
夫
書
院
校
董
會
亦
同
時
 

宣
告
成
立
，
並
與
大
學
校
董
會
委
任
之
逸
夫
書
院
籌
 

劃
委
員
會
合
作
，
爲
書
院
將
來
之
發
展
擬
定
藍
圖
。
 

應
邀
出
任
逸
夫
書
院
籌
劃
委
員
會
顧
問
的
計
有
利
國
 

偉
博
士
、
安
子
介
博
士
、
沈
熙
瑞
先
生
及
費
道
宜
先
 

生
。
 按

現
行
制
度
，
成
員
書
院
是
大
學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協
助
提
供
全
面
及
多
元
化
的
敎
育
。
大
致
來
 

說
，
大
學
主
要
負
責
「
學
科
爲
本
」
敎
學
，
書
院
則
主
 

要
負
責
「
學
生
爲
本
」
敎
學
。
書
院
並
負
責
擧
辦
課
外
 

文
娛
體
育
活
動
，
培
養
學
生
課
外
多
方
面
的
興
趣
。
 

本
校
學
生
歷
年
不
斷
遞
增
，
目
前
三
所
成
員
書
 

院
各
有
學
生
一
千
七
百
至
一
千
八
百
各
。
學
生
人
數
 

增
加
，
書
院
的
設
備
亦
應
相
應
增
加
。
但
由
於
資
源
 

有
限
，
大
學
無
法
同
時
發
展
各
項
重
要
計
劃
，
因
此
 

在
正
常
情
況
之
下
，
擴
充
書
院
設
備
的
計
劃
須
俟
多
 

年
後
始
能
實
現
。
現
邵
爵
士
慨
捐
鉅
款
，
使
大
學
能
 

即
時
着
手
興
建
第
四
所
書
院
，
解
決
上
述
問
題
，
加
 

速
大
學
之
發
展
。
 

逸
夫
書
院
的
組
織
、
功
能
等
，
將
沿
襲
三
所
原
 

有
的
書
院
現
有
之
體
制
。
書
院
將
設
有
院
務
委
員
 

會
，
負
責
爲
院
內
學
生
編
排
導
修
課
程
、
提
供
輔
導
 

及
「
學
生
爲
本
」
敎
學
。
另
一
方
面
逸
夫
書
院
亦
將
 

有
其
特
色
，
例
如
院
內
學
生
，
除
本
科
生
外
，
並
有
 

硏
究
生
，
部
分
將
來
自
海
外
。
此
外
，
書
院
將
會
稍
 

爲
重
視
科
技
方
面
，
預
算
爲
全
院
學
生
提
供
電
算
機
 

的
設
備
。
 

預
料
逸
夫
書
院
開
始
時
將
有
學
生
六
百
人
。
此
 

後
，
學
生
人
數
將
逐
年
增
加
，
至
達
到
一
千
二
百
名
 

爲
止
。
一
九
八
八
年
的
六
百
學
生
之
中
，
三
百
一
十
 

人
將
爲
新
生
，
其
餘
二
百
九
十
人
則
爲
從
三
所
原
有
 

書
院
轉
入
逸
夫
書
院
的
現
有
學
生
。
 

院
址
設
計
 

逸
夫
書
院
座
落
於
中
文
大
學
校
園
西
北
，
佔
地
 

達
四
公
頃
半
，
俯
瞰
吐
露
港
，
遙
對
羣
山
疊
翠
，
景
 

色
怡
人
。
 

書
院
的
建
築
計
劃
分
兩
期
進
行
。
第
一
期
工
程
 

包
括
建
造
電
算
機
實
驗
室
、
閱
讀
室
及
研
討
室
等
敎
 

學
設
施
，
預
料
可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中
完
竣
。
同
期
興
 

建
的
學
生
宿
舍
分
高
低
兩
座
，
高
座
十
四
層
，
低
座
 

七
層
，
可
容
宿
生
六
百
名
，
其
中
大
部
分
將
爲
本
科
 

生
，
另
有
宿
位
供
硏
究
生
及
外
國
學
生
入
住
。
兩
座
 

宿
舍
內
，
將
有
多
種
文
娛
及
運
動
設
備
，
如
壁
球
場
 

等
。
第
二
期
的
建
築
計
劃
，
包
括
興
建
一
所
可
坐
五
 

百
人
的
大
型
講
堂
及
敎
職
員
宿
舍
。
書
院
整
體
的
美
 

化
及
綠
化
工
程
亦
於
第
二
期
進
行
。
全
部
建
設
預
料
 

可
於
書
院
啓
用
前
完
成
。
 

逸
夫
書
院
的
整
體
設
計
，
有
如
一
倒
轉
之
英
文
 

字
母
V
。
高
聳
的
學
生
宿
舍
矗
立
於
學
生
文
娛
中
心
 

之
西
南
，
文
娛
中
心
則
由
南
向
北
蜿
蜒
至
敎
學
及
行
 

政
大
樓
之
側
。
該
樓
將
循
山
坡
之
自
然
斜
度
興
建
，
 

共
高
五
層
，
俯
臨
山
坡
下
截
之
平
地
，
右
連
學
生
文
 

娛
中
心
，
左
通
敎
職
員
宿
舍
，
建
於
平
台
之
邊
緣
，
 

面
向
東
南
。
 

逸
夫
書
院
各
建
築
物
的
設
計
，
顧
及
多
項
條
 

件
，
如
充
分
利
用
天
然
光
線
，
務
求
空
氣
流
通
，
爲
 

員
生
提
供
寧
靜
的
學
習
環
境
，
並
保
持
校
園
開
敞
的
 

格
調
，
但
仍
以
「
儘
量
利
用
空
間
」
及
「
節
約
」
爲
兩
 

大
基
本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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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院

創

辦

人
 

邵
逸
夫
爵
士
爲
世
界
知
名
慈
善
家
及
影
業
鉅
 

子
，
平
素
熱
心
社
會
公
益
，
尤
其
著
重
靑
年
敎
育
，
 

今
年
復
慨
捐
鉅
款
爲
本
校
創
辦
第
四
所
書
院
。
 

邵
爵
士
身
兼
本
港
兩
大
機
構
邵
氏
兄
弟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電
視
廣
播
有
限
公
司
之
主
席
，
對
 

娛
樂
事
業
之
貢
獻
，
乃
人
所
共
知
；
而
對
敎
育
機
構
 

及
藝
術
活
動
之
支
持
，
亦
早
已
深
爲
社
會
人
士
所
稱
 

道
，
邵
爵
士
並
爲
香
港
藝
術
節
協
會
主
席
、
香
港
藝
 

術
中
心
監
督
團
主
席
及
香
港
紅
十
字
會
會
長
。
 

邵
爵
士
從
一
九
六
七
年
出
任
聯
合
書
院
校
董
 

後
，
即
與
本
校
建
立
深
厚
關
係
，
一
九
七
二
年
獲
選
 

爲
聯
合
書
院
校
董
會
副
主
席
，
一
九
七
七
年
加
入
大
 

學
校
董
會
，
自
一
九
八
三
年
起
任
聯
合
書
院
校
董
會
 

主
席
。
由
一
九
六
七
年
至
今
近
二
十
年
來
，
邵
爵
士
 

對
本
校
捐
助
良
多
，
尤
以
興
建
邵
逸
夫
堂
，
及
即
將
 

在
大
學
廣
場
旁
興
建
之
敎
學
樓
爲
著
。
一
九
七
四
 

年
，
邵
爵
士
獲
英
女
王
頒
授
C
B
E
勳
銜
，
一
九
七
 

七
年
獲
封
爵
士
。
一
九
八
零
及
八
一
年
，
先
後
獲
香
 

港
大
學
及
本
校
頒
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及
榮
譽
社
會
科
 

學
博
士
學
位
。
 

邵
爵
士
此
次
對
本
校
之
捐
贈
，
實
爲
本
港
敎
育
 

機
構
歷
來
所
獲
之
最
大
捐
贈
，
今
後
莘
莘
學
子
將
因
 

而
受
益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董
會
業
已
決
定
新
書
院
 

命
名
爲
逸
夫
書
院
，
邵
爵
士
亦
已
同
意
出
任
書
院
創
 

辦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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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院

院

長
 

大
學
校
董
會
委
任
精
神
科
學
系
講
座
敎
授
陳
佳
 

鼐
敎
授
爲
逸
夫
書
院
首
任
院
長
，
任
期
四
年
，
由
一
 

九
八
七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起
生
效
。
 

陳
佳
鼐
敎
授
早
年
畢
業
於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
獲
醫
學
士
學
位
，
後
負
笈
英
國
倫
敦
大
學
，
獲
理
 

學
碩
士
學
位
。
嗣
後
更
考
獲
英
國
皇
家
精
神
病
醫
學
 

院
榮
授
院
士
及
澳
洲
及
紐
西
蘭
精
神
科
醫
學
院
榮
授
 

院
士
資
格
，
以
及
精
神
病
學
文
憑
。
陳
敎
授
曾
任
倫
 

敦
大
學
附
屬
聖
喬
治
醫
院
高
級
講
師
及
精
神
科
榮
譽
 

顧
問
，
一
九
八
一
年
加
入
本
校
任
精
神
科
學
系
講
座
 

敎
授
曁
系
主
任
，
並
任
大
學
精
神
疾
患
流
行
病
學
研
 

究
單
位
主
任
。
 

陳
敎
授
積
極
參
與
校
務
，
並
致
力
爲
校
內
師
生
 

謀
取
福
利
，
曾
任
中
大
敎
師
協
會
理
事
會
主
席
，
現
 

爲
心
理
輔
導
服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敎
務
會
師
生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
他
自
一
九
八
四
年
起
出
任
新
亞
書
院
 

校
董
以
來
，
曾
出
任
多
個
書
院
行
政
委
員
會
主
席
，
 

並
屢
次
署
理
院
長
職
務
。
 

陳
敎
授
熱
心
社
會
服
務
，
曾
任
香
港
精
神
科
學
 

會
會
長
及
香
港
神
經
科
學
學
會
會
長
，
現
爲
香
港
心
 

理
衞
生
會
執
行
主
席
及
香
港
弱
智
人
士
服
務
協
進
會
 

之
義
務
精
神
科
顧
問
。
 

敎職員宿舍 
RESIDENTIAL AREA 

逸夫書院 
SHAW COLLEGE 

大學賓館 
UNIVERSITY 
GUEST HOUSES 

聯合書院 
UNITED COLLEGE 士

林
路

 
RESIDENCE ROAD 

水塔 
WATER TOWER 



夏
鼎
基
爵
士
運
動
場
 

命
名
典
禮
 

大
學
運
動
場
最
近
舖
設
全
天
候
跑
道
，
成
爲
香
 

港
最
完
善
的
運
動
場
之
一
。
大
學
在
一
月
十
五
日
擧
 

行
的
一
項
簡
單
儀
式
中
，
把
大
學
運
動
場
命
名
爲
 

「
夏
鼎
基
爵
士
運
動
場
」
，
藉
以
表
揚
前
任
布
政
司
 

夏
鼎
基
爵
士
(
S
i
r
 P
h
i
l
i
p

 H
a
d
d
o
n
-
C
a
v
e
)
任
職
政
 

府
廿
三
年
間
對
香
港
的
卓
越
貢
獻
。
夏
鼎
基
爵
士
之
 

公
子
(
M
r
.
 F
r
a
n
c
i
s

 H
a
d
d
o
n
-
C
a
v
e
)
應
邀
爲
該
 

運
動
場
主
持
揭
碑
禮
。
 

觀
禮
來
賓
約
七
十
人
，
其
中
包
括
支
持
大
學
設
 

立
夏
鼎
基
爵
士
基
金
的
社
會
熱
心
人
士
及
機
構
代
 

表
。
他
們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夏
爵
士
榮
休
時
慨
捐
二
百
 

六
十
餘
萬
港
元
，
設
立
基
金
，
藉
以
表
達
對
夏
爵
士
 

敬
佩
之
忱
。
 

夏
鼎
基
爵
士
基
金
每
年
所
得
的
利
息
，
將
用
以
 

資
助
大
學
各
項
硏
究
計
劃
，
其
中
一
部
分
將
按
夏
爵
 

士
的
意
願
，
用
作
老
年
病
學
的
硏
究
。
 

馬
臨
校
長
講
辭
 

夏
先
生
、
利
博
士
、
各
位
嘉
賓
：
 

在
七
十
年
代
及
八
十
年
代
初
期
，
香
港
幾
經
困
 

苦
，
安
然
度
過
了
一
連
串
的
經
濟
動
盪
，
而
更
令
擧
 

世
驚
異
的
，
是
它
竟
然
成
了
世
界
金
融
及
工
商
業
的
 

中
心
。
夏
鼎
基
爵
士
在
這
期
間
，
先
後
擔
任
政
府
兩
 

項
要
職
，
一
九
七
一
至
八
一
年
爲
財
政
司
，
一
九
八
 

一
至
八
五
年
則
爲
布
政
司
，
他
對
香
港
這
個
重
要
的
 

發
展
階
段
，
擔
當
擧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
夏
爵
士
是
具
 

有
眞
知
灼
見
的
經
濟
學
家
，
精
明
地
策
劃
香
港
的
經
 

濟
發
展
。
香
港
經
濟
的
成
功
，
實
有
賴
於
夏
鼎
基
爵
 

士
的
領
導
、
政
府
的
努
力
和
市
民
的
勤
奮
。
 

一
九
八
五
年
，
夏
爵
士
榮
休
時
，
一
班
朋
友
認
 

爲
應
該
以
實
際
的
行
動
去
紀
念
他
對
香
港
的
貢
獻
，
 

以
表
示
他
們
對
一
位
傑
出
人
士
的
敬
愛
。
於
是
他
們
 

決
定
在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成
立
夏
鼎
基
爵
士
基
金
，
資
 

助
大
學
的
研
究
工
作
，
並
合
捐
了
二
百
六
十
三
萬
港
 

元
。
本
人
謹
代
表
大
學
，
向
所
有
慷
慨
捐
款
的
人
士
 

表
達
衷
心
感
謝
。
 

爲
了
贊
揚
夏
爵
士
的
功
績
，
同
時
亦
蒙
他
同
 

意
，
本
校
乃
將
大
學
運
動
場
命
名
爲
夏
鼎
基
爵
士
運
 

動
場
，
這
個
運
動
場
重
新
裝
置
了
全
天
候
跑
道
，
成
 

爲
本
港
最
佳
的
運
動
場
之
一
。
今
天
，
我
們
非
常
榮
 

幸
邀
請
到
夏
爵
士
的
公
子
蒞
臨
主
持
揭
幕
禮
。
本
人
 

亦
藉
此
機
會
，
向
各
位
蒞
臨
觀
禮
的
嘉
賓
，
致
萬
分
 

謝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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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振
寧
閱
覽
室
」
啟
用
 

大
學
於
一
月
九
日
擧
行
「
楊
振
 

寧
閱
覽
室
」
的
啟
用
典
禮
，
並
邀
請
 

中
央
硏
究
院
院
長
吳
大
猷
敎
授
專
程
 

從
台
灣
來
港
主
持
開
幕
儀
式
。
 

一
九
八
六
年
查
濟
民
先
生
及
劉
 

永
齡
先
生
慷
慨
捐
贈
一
百
二
十
萬
港
 

元
予
大
學
，
藉
以
表
示
對
本
校
博
文
 

講
座
敎
授
的
敬
意
。
楊
敎
授
爲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獎
得
獎
人
，
對
自
然
科
學
 

及
敎
育
有
卓
越
的
貢
獻
。
捐
款
分
別
 

用
以
設
立
「
楊
振
寧
閱
覽
室
」
及
購
 

置
物
理
學
書
刊
。
閱
覽
室
位
於
大
學
 

科
學
館
北
座
二
樓
，
面
積
八
十
四
平
 

方
公
尺
，
原
爲
敎
職
員
休
息
室
。
 

吳
大
猷
敎
授
三
十
年
代
執
敎
於
 

西
南
聯
大
，
敎
授
物
理
學
，
爲
楊
振
 

寧
敎
授
之
業
師
。
 

第
九
屆
退
溪
學
國
際
學
術
會
議
 

第
九
屆
退
溪
學
國
際
學
術
會
議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一
月
廿
五
及
廿
六
日
在
大
 

學
擧
行
。
這
次
會
議
由
本
校
中
文
系
、
 

哲
學
系
及
國
際
退
溪
學
會
合
辦
。
出
 

席
會
議
的
學
者
約
一
百
二
十
人
，
包
括
 

國
際
退
溪
學
會
會
長
兼
韓
國
檀
國
大
學
 

校
長
張
忠
植
博
士
、
國
際
退
溪
學
會
理
 

事
長
李
東
俊
先
生
及
數
十
位
韓
國
學
 

者
，
以
及
多
位
來
自
國
內
、
台
灣
、
香
 

港
、
日
本
、
歐
、
美
各
地
的
學
者
。
 

開
幕
儀
式
由
本
校
馬
臨
校
長
主
 

持
，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牟
宗
三
敎
授
及
張
 

忠
植
博
士
分
別
在
會
上
致
辭
。
會
議
分
 

十
節
進
行
，
在
會
上
提
出
的
論
文
超
過
 

四
十
篇
。
 

李
退
溪
(
滉
)
是
韓
國
「
李
朝
時
 

代
」
的
大
儒
，
他
一
生
服
膺
朱
子
，
對
 

朱
子
之
學
體
認
至
深
，
更
加
以
發
揚
光
 

大
，
自
成
體
系
。
 

本
屆
會
議
的
主
題
是
「
新
儒
學
在
 

東
亞
的
發
展
與
比
較
；
退
溪
哲
學
的
現
 

代
意
義
」
。
馬
臨
校
長
在
開
幕
辭
中
指
 

出
：
「
新
儒
學
自
朱
子
以
來
，
其
影
響
可
 

謂
無
遠
弗
屆
。
在
亞
洲
地
區
，
退
溪
哲
 

學
的
發
展
最
爲
蓬
勃
，
原
因
何
在
，
自
 

然
値
得
探
討
。
但
在
物
質
文
明
高
度
發
 

展
而
人
類
心
靈
日
見
衰
竭
的
今
日
提
出
 

這
個
主
題
，
更
是
具
有
深
遠
意
義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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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銶
琚
先
生
 

捐
建
敎
學
大
樓
 

大
學
最
近
獲
香
港
工
商
及
銀
行
業
鉅
子
梁
 

銶
琚
先
生
捐
贈
港
幣
八
百
萬
元
，
用
以
興
建
新
 

敎
學
大
樓
。
 

現
任
香
港
大
昌
行
集
團
執
行
副
董
事
長
、
 

恒
生
銀
行
董
事
及
美
麗
華
酒
店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的
梁
銶
琚
先
生
一
向
熱
心
公
益
，
數
十
年
 

來
對
本
港
的
社
會
福
利
、
敎
育
、
醫
療
服
務
，
 

貢
獻
良
多
。
他
曾
捐
款
予
香
港
大
學
，
興
建
梁
 

銶
琚
樓
及
擴
充
圖
書
館
的
設
備
，
並
在
港
九
新
 

界
各
地
捐
建
中
、
小
學
、
診
所
、
敬
老
之
家
等
。
 

在
國
內
及
海
外
，
他
亦
不
斷
捐
款
，
支
持
多
所
 

敎
育
機
構
的
發
展
，
其
中
包
括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及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聖
候
斯
學
院
，
梁
先
生
更
在
 

其
家
鄕
廣
東
省
順
德
縣
捐
建
大
會
堂
、
醫
院
、
 

中
學
、
小
學
、
圖
書
館
及
蠶
房
等
。
 

大
學
計
劃
興
建
的
新
敎
學
樓
，
位
於
校
園
 

中
部
，
面
積
約
四
千
平
方
米
，
內
設
多
個
敎
室
 

及
研
討
室
，
以
配
合
大
學
的
不
斷
發
展
。
 

簡

訊
 

大
學
及
理
工
敎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A
 
大
學
及
理
工
敎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一
九
八
七
年
一
 

月
在
本
港
擧
行
會
議
，
並
訪
問
五
所
受
政
府
資
助
之
 

高
等
敎
育
機
構
，
商
討
三
年
計
劃
預
算
案
。
委
員
會
 

於
一
月
七
日
訪
問
本
校
，
與
各
學
院
、
敎
育
學
院
、
 

行
政
及
輔
助
單
位
代
表
會
晤
，
討
論
一
九
八
八
至
九
 

一
年
度
之
發
展
計
劃
。
 

A
 哈
佛
大
學
歷
史
講
座
敎
授
庫
恩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P
h
i
l
i
p

 A
. 
K
u
h
n
)
由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起
出
任
大
學
及
理
工
敎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委
員
，
 

任
期
五
年
。
 

A
 
梁
冰
濂
律
師
由
一
九
八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出
任
 

大
學
及
理
工
敎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委
員
，
任
期
三
年
，
 

接
替
於
八
六
年
底
卸
任
之
李
國
能
先
生
。
 

A
 
丘
世
仁
先
生
由
一
九
八
七
年
二
月
二
日
起
接
替
 

傅
志
先
生
(
M
r
.
 C
o
l
i
n

 P
h
i
p
p
s
)
出
任
大
學
及
理
工
 

敎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助
理
秘
書
，
專
責
辦
理
各
院
校
增
 

建
校
舍
及
增
加
設
備
之
提
案
。
 

新
設
哲
學
碩
士
學
位
課
程
 

大
學
敎
務
會
通
過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至
八
八
年
度
 

開
設
人
類
學
哲
學
碩
士
學
位
課
程
。
 

校
徽
及
禮
袍
設
計
委
員
會
新
委
員
 

副
校
長
蔡
永
業
敎
授
獲
校
長
委
任
由
一
九
八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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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
乾
先
生
在
崇
基
學
院
演
講
 

年
二
月
一
日
起
出
任
校
徽
及
禮
袍
設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接
替
於
八
六
年
七
月
離
任
之
李
樹
培
夫
人
。
李
 

夫
人
出
任
該
委
員
會
委
員
凡
廿
三
年
。
 

中
國
文
化
硏
究
所
名
譽
顧
問
 

余
英
時
敎
授
應
邀
出
任
中
國
文
化
硏
究
所
名
譽
 

顧
問
，
任
期
由
一
九
八
七
年
一
月
廿
一
日
至
九
零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
 

大
學
成
員
出
任
校
外
委
員
會
委
員
 

㈠
精
神
科
學
系
講
座
敎
授
陳
佳
鼐
敎
授
獲
署
理
港
督
 

再
度
委
任
爲
浸
會
學
院
校
務
議
會
成
員
，
任
期
 

三
年
，
由
一
九
八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
 

㈡
下
列
敎
員
代
表
大
學
出
任
職
業
訓
練
局
屬
下
多
個
 

訓
練
委
員
會
之
成
員
，
任
期
兩
年
，
由
一
九
八
七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
 

會
計
與
財
務
學
系
講
師
張
建
江
先
生
任
會
計
業
 

訓
練
委
員
會
委
員
。
 

會
計
與
財
務
學
系
講
師
戴
兆
廷
博
士
任
銀
行
業
 

訓
練
委
員
會
委
員
。
 

電
子
學
系
講
師
陳
澤
權
博
士
任
電
子
業
訓
練
委
 

員
會
委
會
。
 

新
聞
與
傳
播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朱
立
博
士
任
新
聞
 

業
訓
練
委
員
會
委
員
。
 

市
場
與
國
際
企
業
學
系
講
座
敎
授
閔
建
蜀
敎
授
 

任
零
沽
批
發
及
出
入
口
業
訓
練
委
員
會
委
員
。
 

電
子
計
算
學
系
敎
授
孔
慶
琛
敎
授
任
電
子
資
料
 

處
理
訓
練
委
員
會
委
員
。
 

企
業
管
理
與
人
事
管
理
學
系
客
座
敎
授
萬
利
楠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L
e
o
n
a
r
d

 M
i
n
k
e
s
)
任
管
理
及
 

督
導
訓
練
委
員
會
委
員
。
 

藥
理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陳
金
泉
博
士
任
工
業
敎
育
 

委
員
會
委
員
。
 

電
子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鍾
寶
璇
博
士
任
技
師
訓
練
 

委
員
會
委
員
。
 

物
理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何
顯
雄
博
士
任
翻
譯
事
務
 

訓
練
委
員
會
委
員
。
 

㈢
臨
牀
藥
理
學
系
講
座
敎
授
戴
棣
賢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D
a
v
i
d

 M
. D
a
v
i
e
s
)
代
表
大
學
出
任
香
 

港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管
理
委
員
會
委
員
，
任
期
三
 

年
，
由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
 

書
院
訪
問
學
人
 

A
 
新
亞
書
院
三
位
「
明
裕
訪
問
學
人
」
於
一
月
份
 

到
訪
：
美
國
南
伊
利
諾
大
學
哲
學
系
克
拉
克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D
a
v
i
d

 
C
l
a
r
k
e
)
(
一
月
十
一
日
至
十
 

五
日
)
；
美
國
壇
普
爾
大
學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保
險
及
 

國
際
業
務
講
座
敎
授
段
開
齡
敎
授
(
一
月
十
四
日
至
 

十
八
日
)
及
中
國
北
京
大
學
及
中
央
民
族
學
院
敎
授
 

費
孝
通
敎
授
(
一
月
二
十
日
至
廿
一
日
)
。
 

此
外
，
中
國
浙
江
美
術
學
院
敎
授
陸
儼
少
敎
授
 

亦
以
「
龔
氏
訪
問
學
人
」
身
分
於
一
月
四
日
起
到
該
 

書
院
訪
問
約
一
個
月
。
 

A
 
中
國
著
名
作
家
蕭
乾
先
生
以
崇
基
學
院
八
六
至
 

八
七
年
度
「
黃
林
秀
蓮
訪
問
學
人
」
身
分
於
八
七
年
 

一
月
二
日
至
十
七
日
訪
問
該
學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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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學
系
 

電
子
學
系
一
九
七
零
年
成
爲
獨
立
的
學
系
，
開
 

設
主
修
課
程
。
第
一
位
系
主
任
是
世
界
光
導
纖
維
通
 

訊
權
威
高
錕
敎
授
。
電
子
學
系
始
創
時
，
規
模
不
大
，
 

只
有
兩
位
敎
師
及
十
五
名
學
生
。
後
來
不
斷
發
展
，
 

敎
員
數
額
增
至
十
四
名
半
，
每
年
新
生
六
十
多
人
。
 

自
七
四
年
以
來
，
本
校
電
子
學
系
的
理
學
士
學
位
即
 

獲
英
國
電
機
工
程
師
學
會
承
認
爲
完
全
符
合
該
學
會
 

的
學
歷
要
求
。
在
硏
究
院
課
程
發
展
方
面
，
學
系
先
 

後
於
七
二
、
七
三
及
八
零
年
開
設
理
科
碩
士
、
哲
學
 

碩
士
及
哲
學
博
士
學
位
課
程
。
 

一
九
七
五
年
，
本
校
成
爲
香
港
第
一
所
推
行
五
 

年
制
電
子
學
工
讀
計
劃
的
專
上
學
府
。
這
項
工
讀
計
 

劃
跟
四
年
制
課
程
的
唯
一
分
別
是
學
生
於
畢
業
前
須
 

在
工
廠
實
習
十
五
個
月
。
工
讀
計
劃
的
主
要
特
色
是
 

把
到
工
廠
實
習
作
爲
課
程
的
一
部
分
，
其
所
受
訓
練
 

亦
獲
英
國
電
機
工
程
師
學
會
承
認
，
以
作
成
爲
正
式
 

會
員
所
須
具
條
件
之
一
。
 

課
程
的
目
標
與
構
想
 

電
子
學
的
榮
譽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理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
共
有
三
項
目
標
：
 

㈠
通
過
大
學
及
成
員
書
院
提
供
的
通
識
敎
育
課
程
，
 

使
學
生
廣
泛
了
解
文
化
、
社
會
和
科
技
的
發
展
過
 

程
；
 

㈡
為
學
生
提
供
電
子
學
及
與
電
子
學
有
關
科
技
的
原
 

理
及
科
學
技
術
知
識
。
培
養
他
們
獨
立
思
考
和
創
 

新
的
能
力
，
以
便
應
用
科
學
及
工
程
原
理
來
解
決
 

工
程
系
統
及
程
序
的
實
際
問
題
。
協
助
他
們
培
養
 

傳
業
工
程
師
所
應
具
備
的
專
業
技
能
及
態
度
；
 

㈢
爲
有
志
進
修
硏
究
院
課
程
的
學
生
奠
定
良
好
的
基
 

礎
。
 

學
系
爲
配
合
電
子
學
的
迅
速
發
展
，
以
及
應
付
 

本
港
工
業
界
對
優
秀
的
電
子
學
畢
業
生
的
需
求
，
不
 

斷
革
新
及
修
訂
其
本
科
課
程
。
修
訂
的
範
圍
包
括
電
 

子
工
程
的
理
論
與
實
用
兩
方
面
，
並
特
別
强
調
工
程
 

學
及
與
計
算
機
有
關
的
應
用
。
本
系
了
解
到
電
子
學
 

及
與
電
子
學
有
關
的
學
科
，
其
知
識
日
新
月
異
，
因
 

此
，
核
心
課
程
應
該
包
括
更
多
電
子
工
程
學
及
其
當
 

前
有
關
的
科
目
。
一
九
八
五
年
大
學
全
面
檢
討
本
科
 

課
程
。
電
子
學
舊
課
程
(
二
至
四
年
級
目
前
沿
用
)
 

規
定
電
子
學
系
主
修
生
必
須
副
修
一
或
兩
個
學
科
，
 

但
根
據
新
課
程
，
副
修
科
變
爲
選
修
，
而
主
修
課
 

程
則
有
所
加
强
。
電
子
學
系
新
的
主
修
課
程
分
爲
三
 

組
：
㈠
電
子
學
普
通
課
程
；
㈡
電
子
學
專
修
課
程
；
 

㈢
電
子
學
專
修
課
程
—
—
工
讀
計
劃
。
凡
選
擇
五
年
 

制
工
讀
計
劃
的
學
生
，
必
須
在
本
港
工
廠
接
受
十
五
 

個
月
的
工
業
訓
練
，
並
由
一
位
特
許
工
程
師
擔
任
訓
 

練
導
師
，
負
責
指
導
。
 

敎
學
與
硏
究
的
設
備
 

本
系
設
有
三
個
本
科
敎
學
實
驗
室
，
用
以
訓
練
 

一
至
三
年
級
學
生
測
量
及
實
驗
的
技
巧
。
這
些
實
驗
 

大
多
屬
於
開
放
形
式
，
其
中
許
多
並
包
括
有
計
算
機
 

輔
助
設
計
，
或
個
人
計
算
機
的
應
用
。
四
年
級
學
生
 

進
行
專
題
實
驗
時
，
通
常
都
會
使
用
專
題
實
驗
室
或
 

適
當
的
硏
究
實
驗
室
。
 

在
過
去
幾
年
間
，
電
子
學
系
在
敎
學
和
硏
究
上
 

都
大
量
借
助
個
人
計
算
機
及
其
他
微
型
計
算
機
(
二
 

十
部
I
B
M
個
人
或
其
兼
容
計
算
機
，
一
部
D
E
C
 

M
i
c
r
o
V
a
x
 
1
)
。
最
近
，
本
系
新
設
的
電
子
計
算
室
 

已
全
部
啟
用
，
內
設
有
超
級
小
型
計
算
機
一
部
，
接
 

有
十
六
部
圖
像
終
端
機
，
以
及
另
外
十
八
部
I
B
M
個
 

人
計
算
機
。
使
用
這
些
設
備
的
科
目
計
有
：
計
算
機
 

圖
形
學
、
計
算
機
輔
助
設
計
、
工
程
繪
圖
、
電
路
版
 

設
計
、
圖
像
處
理
、
電
路
仿
眞
、
系
統
分
析
、
V
J
L
S
I
 

設
計
。
 

學
系
設
有
個
別
硏
究
實
驗
室
，
旣
輔
助
敎
學
，
 

又
爲
四
年
級
學
生
和
硏
究
生
提
供
專
題
硏
究
項
目
。
 

這
些
實
驗
室
包
括
：
半
導
體
實
驗
室
、
生
物
醫
學
工
 

程
實
驗
室
、
計
算
機
視
覺
實
驗
室
、
訊
號
處
理
實
驗
 

室
及
光
學
與
微
波
實
驗
室
等
。
電
子
學
系
爲
着
敎
授
 

最
先
進
的
電
子
科
技
並
積
極
從
事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
 

必
定
盡
力
爭
取
大
學
及
外
間
的
經
費
支
持
，
以
使
各
 

硏
究
實
驗
室
的
儀
器
設
備
達
到
最
高
標
準
。
 

硏
究
工
作
 

電
子
系
敎
師
均
熱
衷
於
硏
究
工
作
，
他
們
的
硏
 

究
分
屬
電
子
學
的
五
大
範
圍
：
 

㈠
固
態
電
子
學
：
離
子
束
混
合
及
反
衝
注
入
技
術
、
 

掩
氮
化
硅
埋
層
、
離
子
注
入
硅
器
件
、
V
L
S
I
設
 

計
及
製
造
、
雜
質
深
度
分
佈
的
計
算
機
建
模
、
太
 

陽
能
電
池
。
 

㈡
計
算
機
視
覺
及
數
字
硬
件
：
微
型
處
理
機
的
應
 

用
、
三
維
圖
形
辨
識
、
自
動
檢
驗
技
術
、
影
像
及
 

數
據
壓
縮
方
法
。
 

㈢
計
算
機
結
構
：
流
水
綫
及
多
處
理
機
系
統
、
帶
符
 

號
數
制
、
超
立
方
體
的
聯
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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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通
訊
：
計
算
機
通
訊
網
絡
、
人
造
衞
星
通
訊
格
 

式
、
多
跳
式
小
包
無
線
電
網
絡
、
光
導
纖
維
技
術
、
 

集
成
光
學
器
件
、
光
纖
傳
感
器
、
語
言
辨
識
、
訊
 

號
處
理
、
自
適
應
遞
推
濾
波
器
、
胞
腔
式
無
線
電
 

網
絡
、
系
統
及
控
制
理
論
、
快
速
H
a
r
t
l
e
y
變
換
。
 

㈤
生
物
醫
學
工
程
：
阻
抗
呼
吸
記
錄
法
、
燒
傷
症
 

痕
、
心
電
圖
編
碼
法
、
足
底
壓
力
分
佈
測
量
、
體
 

能
測
定
、
電
生
物
阻
抗
。
 

電
子
學
系
系
會
 

電
子
學
系
系
會
是
一
個
學
生
組
織
，
爲
電
子
學
 

系
學
生
提
供
各
項
學
術
文
娛
活
動
。
系
會
的
年
刊
 

《
共
鳴
》
自
一
九
七
四
年
創
辦
以
來
，
每
期
都
刊
登
 

一
些
質
素
頗
高
的
科
技
論
文
，
其
中
一
些
作
者
更
是
 

在
海
外
從
事
先
進
硏
究
的
本
系
畢
業
生
。
此
外
，
系
 

會
爲
了
推
廣
計
算
機
知
識
，
特
別
在
暑
期
爲
校
外
人
 

士
擧
辦
爲
期
四
至
六
星
期
的
計
算
機
班
，
由
本
系
高
 

年
級
學
生
主
講
，
系
內
敎
師
則
擔
任
顧
問
。
 

畢
業
生
就
業
槪
況
 

電
子
學
系
畢
業
生
的
就
業
機
會
一
向
都
很
理
 

想
。
許
多
畢
業
生
均
有
機
會
加
入
曾
經
前
往
實
習
的
 

公
司
服
務
。
從
表
一
及
表
二
可
以
看
到
本
系
一
九
八
 

二
年
至
八
五
年
本
科
畢
業
生
的
就
業
槪
況
。
 

與
本
港
工
業
界
的
合
作
 

多
年
來
，
電
子
學
系
通
過
學
生
工
讀
計
劃
、
學
 

生
暑
期
訓
練
，
特
別
是
電
子
學
諮
詢
委
員
會
及
電
子
 

工
程
顧
問
小
組
，
與
工
業
界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
 

電
子
學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包
括
本
港
電
子
業
 

及
電
機
工
程
公
司
的
知
名
工
業
家
，
以
及
各
專
業
組
 

織
如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及
政
府
職
業
訓
練
局
的
代
 

表
。
委
員
會
定
期
檢
討
電
子
學
系
的
本
科
課
程
，
務
 

求
課
程
符
合
本
港
工
業
的
需
要
。
 

電
子
工
程
顧
問
小
組
在
一
九
八
五
年
成
立
，
目
 

的
是
爲
本
港
工
業
界
及
學
術
界
提
供
硏
究
及
發
展
方
 

面
的
顧
問
服
務
。
小
組
成
立
後
積
極
聯
絡
本
港
工
業
 

界
，
並
已
完
成
多
項
硏
究
計
劃
。
現
時
不
少
計
劃
正
 

在
展
開
，
一
些
則
在
最
後
洽
商
階
段
。
 

未
來
發
展
 

有
一
項
與
電
子
學
關
係
極
爲
密
切
的
重
要
科
技
 

發
展
，
就
是
資
訊
科
技
。
香
港
不
久
將
會
大
量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
例
如
新
的
圖
像
技
術
、
高
容
量
資
料
儲
 

存
系
統
、
影
像
電
話
等
。
電
子
學
系
若
要
應
付
未
來
 

挑
戰
，
就
要
增
加
與
資
訊
科
技
有
關
的
課
程
。
未
來
 

的
目
標
是
要
加
强
這
方
面
的
敎
學
與
硏
究
，
使
新
的
 

電
子
學
主
修
課
程
內
容
更
爲
豐
富
。
 

電
子
學
系
亦
非
常
重
視
計
算
機
輔
助
設
計
、
生
 

產
及
敎
育
。
學
系
的
電
子
計
算
室
所
提
供
的
設
備
，
 

正
好
能
協
助
學
生
通
過
實
驗
及
專
題
研
究
得
到
更
多
 

與
計
算
機
輔
助
有
關
的
實
踐
，
並
促
進
系
內
其
他
方
 

面
的
硏
究
。
 

大
學
成
立
工
程
學
院
的
計
劃
已
接
近
完
成
階
 

段
，
現
時
的
課
程
構
想
爲
綜
合
形
式
。
所
有
學
生
將
 

修
讀
同
一
核
心
課
程
，
內
容
包
括
電
子
學
、
電
子
計
 

算
學
、
基
礎
科
學
、
工
商
管
理
、
通
識
敎
育
及
語
言
。
 

學
生
在
高
年
班
時
始
選
擇
專
業
。
電
子
學
系
期
望
參
 

與
新
學
院
的
工
作
並
將
全
力
合
作
和
支
持
，
以
期
對
 

大
學
及
本
港
工
業
界
有
所
貢
獻
。
 

電
子
學
系
系
主
任
林
逸
華
敎
授
 

林
逸
華
敎
授
一
九
五
零
年
畢
業
於
香
港
工
業
學
 

院
。
在
本
港
電
子
服
務
行
業
任
職
數
年
後
，
林
敎
授
 

前
赴
英
倫
工
作
，
並
於
六
一
年
獲
英
國
特
許
工
程
師
 

資
格
。
留
英
期
間
，
林
敎
授
於
工
餘
修
讀
兼
讀
課
程
，
 

六
二
年
獲
倫
敦
大
學
物
理
學
理
學
士
學
位
，
六
五
年
 

獲
伯
明
翰
大
學
電
機
工
程
學
理
學
碩
士
學
位
，
七
一
 

年
獲
曼
徹
斯
特
大
學
電
子
學
哲
學
博
士
學
位
。
六
五
 

至
六
九
年
間
，
林
敎
授
任
敎
伯
明
翰
大
學
，
爲
電
機
 

工
程
學
講
師
；
六
九
至
七
一
年
，
轉
任
曼
徹
斯
特
大
 

學
科
技
學
院
穆
勒
德
特
設
硏
究
員
。
 

七
一
年
林
敎
授
返
回
香
港
，
受
聘
爲
本
校
電
子
 

學
系
講
師
；
七
四
至
七
七
年
，
任
電
子
學
系
系
主
 

任
。
林
敎
授
於
八
二
至
八
五
年
獲
選
爲
理
學
院
院
 

長
；
八
四
年
升
任
電
子
學
講
座
敎
授
，
並
再
獲
委
爲
 

系
主
任
。
林
敎
授
自
七
七
年
起
即
任
大
學
校
董
。
現
 

爲
科
學
館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席
。
 

林
敎
授
爲
英
國
電
機
工
程
師
學
會
及
英
國
物
理
 

學
會
院
士
。
他
的
研
究
興
趣
和
著
作
集
中
於
V
L
S
I
 

技
術
、
S
c
h
o
t
t
y
器
件
、
M
I
S
器
件
及
淺
結
器
件
、
 

絕
緣
半
導
體
界
面
性
質
及
M
I
N
I
P
太
陽
能
電
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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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學
系
及
電
子
計
算
學
系
 

講
座
敎
授
陳
天
機
敎
授
 

陳
天
機
敎
授
生
於
香
港
，
曾
在
廣
州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攻
讀
化
學
工
程
，
一
九
四
七
年
赴
美
深
造
，
在
布
朗
 

大
學
修
讀
化
學
，
獲
理
學
士
學
位
，
其
後
又
獲
杜
克
大
 

學
文
學
碩
士
(
化
學
)
及
哲
學
博
士
(
物
理
)
學
位
。
 

一
九
五
六
年
，
陳
敎
授
加
入
美
國
萬
國
商
業
機
器
 

有
限
公
司
服
務
，
曾
任
該
公
司
經
理
及
硏
究
員
，
專
門
 

研
究
有
關
計
算
機
的
各
種
問
題
，
並
促
進
計
算
機
的
應
 

用
及
發
展
。
陳
敎
授
曾
在
柏
克
萊
加
州
大
學
、
史
丹
福
 

大
學
及
美
國
其
他
各
大
學
兼
任
敎
職
，
講
授
應
用
數
 

學
、
電
機
工
程
、
計
算
機
學
等
課
程
；
一
九
七
九
年
應
 

聘
爲
中
文
大
學
電
子
系
客
座
敎
授
；
一
九
八
零
年
出
任
 

電
子
學
及
電
子
計
算
學
講
座
敎
授
、
署
理
聯
合
書
院
院
 

長
，
翌
年
眞
除
聯
合
書
院
院
長
。
 

陳
敎
授
發
表
的
論
文
逾
五
十
篇
，
討
論
範
圍
包
括
 

巨
型
計
算
機
建
造
、
硬
件
固
件
算
法
、
最
佳
程
序
的
編
 

製
、
磁
泡
邏
輯
、
數
値
分
析
、
計
算
機
的
中
文
處
理
、
 

計
算
機
量
子
化
學
。
此
外
，
陳
敎
授
又
是
十
三
項
新
發
 

明
的
專
利
持
有
人
，
更
有
三
項
在
申
請
中
。
 

陳
敎
授
經
常
參
與
各
類
學
術
活
動
，
並
爲
美
國
電
 

子
電
機
工
程
學
會
院
士
，
曾
任
該
會
計
算
機
學
會
傑
出
 

巡
廻
講
師
及
該
學
會
《
計
算
機
學
報
》
副
編
輯
，
現
任
 

該
會
香
港
分
會
名
譽
顧
問
及
計
算
機
支
部
主
席
，
並
任
 

中
文
計
算
機
學
會
主
席
。
一
九
八
四
年
陳
敎
授
獲
得
美
 

國
電
子
電
機
學
會
百
年
紀
念
獎
章
。
 

表一： 

一九八二至八五年電子學系 

本科畢業生就業範圍 

就業範圍 
畢業生人數（百分比） 

就業範圍 
1982 1983 1984 1985 

政府 

敎育 

工商界 

公共事業 

社會服務 

機構 

1(2.9) 

22(62.8) 

11(31.4) 

1(2.9) 

1(2.1) 

3(6.3) 

34(70.8) 

10(20.8) 

37(80.4) 

9(19.6) 

1(2.9) 

1(2.9) 

29(82.8) 

4(11.4) 

小計 35(100) 48(100) 46(100) 35(100) 

進修 

其他 

資料不詳 

5 

1 

8 

4 3 

3 

4 

1 

5 

總數 49 52 52 45 

表二: 

一九八二至八五年電子學系 

本科畢業生從事的行業 

行 業 
業生人數（百分比） 

行 業 
1982 1983 1984 1985 

計算機/數據 

處理 

電子工程 

市場推廣 

敎學：中學 

敎學：其他 

9(25.7) 

24(68.5) 

1(2.9) 

1(2.9) 

5(10.4) 

41(85.4) 

1(2.1) 

1(2.1) 

5(10.9) 

38(82.6) 

3(6.5) 

4(11.4) 

27(77.2) 

4(11.4) 

總數 35(100) 48(100) 46(100) 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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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計
算
學
系
 

電
子
計
算
學
系
是
一
九
七
三
至
七
四
年
度
在
聯
 

合
書
院
設
立
的
，
目
的
是
爲
社
會
訓
練
電
腦
人
才
。
 

但
大
學
早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
已
經
開
設
電
子
計
算
學
 

課
程
，
內
容
包
括
電
子
數
據
處
理
、
系
統
分
析
及
程
 

序
設
計
。
至
於
成
立
獨
立
的
電
子
計
算
學
系
，
在
本
 

港
專
上
院
校
中
，
則
可
算
是
首
創
之
擧
。
 

學
系
成
立
初
期
，
只
設
有
副
修
課
程
。
學
生
在
 

一
、
二
年
級
時
必
須
修
讀
核
心
課
程
，
三
、
四
年
級
 

時
則
可
選
擇
一
項
專
修
課
程
修
讀
。
專
修
課
程
共
有
 

三
項
，
計
爲
純
計
算
機
科
學
、
資
訊
系
統
及
數
値
計
 

算
法
。
主
修
課
程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開
設
，
課
程
的
設
 

計
非
常
審
愼
，
事
前
曾
經
諮
詢
其
他
英
聯
邦
大
學
及
 

各
校
外
考
試
委
員
，
以
及
參
考
一
九
七
三
年
計
算
機
 

協
會
推
薦
的
課
程
。
一
九
八
四
年
，
學
系
又
參
考
各
 

專
業
團
體
如
英
國
計
算
機
協
會
、
計
算
機
協
會
、
美
 

國
電
子
電
機
工
程
學
會
等
的
課
程
建
議
，
修
訂
各
項
 

課
程
。
除
主
、
副
修
課
程
外
，
學
系
又
開
設
一
些
深
 

入
淺
出
的
課
程
給
系
外
學
生
選
修
。
至
於
研
究
院
課
 

程
，
學
系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開
辦
電
子
計
算
學
的
哲
學
 

碩
士
學
位
課
程
。
 

電
子
計
算
學
系
一
九
八
五
至
八
六
年
度
的
學
生
 

人
數
如
下
：
 

哲
學
碩
士
課
程
 七
 

本
科
課
程
 

主
修
生
 一
九
八
 

副
修
生
 四
一
三
 

選
修
生
 一
二
零
零
 

專
業
資
格
獲
認
可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一
月
，
英
國
計
算
機
協
會
決
定
 

承
認
本
系
畢
業
生
的
專
業
資
格
。
凡
主
修
電
子
計
算
 

學
而
獲
得
榮
譽
理
學
士
學
位
、
並
在
最
後
一
年
課
程
 

中
的
專
題
硏
究
取
得
C
級
或
以
上
成
績
的
畢
業
生
，
 

獲
豁
免
入
會
評
核
試
的
第
一
及
第
二
部
分
，
惟
未
能
 

取
得
榮
譽
學
位
的
畢
業
生
，
則
只
獲
豁
免
第
一
部
分
 

考
試
。
根
據
這
種
專
業
資
格
的
認
可
，
符
合
免
試
資
 

格
的
畢
業
生
，
在
計
算
機
的
應
用
上
取
得
一
年
以
上
 

的
實
際
經
驗
後
，
即
可
申
請
加
入
該
會
爲
準
會
員
。
 

本
校
爲
獲
該
協
會
認
可
專
業
資
格
的
第
一
所
在
英
國
 

以
外
的
學
府
。
 

一
九
八
五
年
三
月
，
英
國
計
算
機
協
會
進
一
步
 

認
可
本
系
畢
業
生
的
專
業
資
格
。
副
修
電
子
計
算
學
 

的
畢
業
生
，
若
曾
修
讀
若
干
指
定
的
電
子
計
算
科
目
 

並
考
試
及
格
，
且
曾
完
成
最
少
五
十
小
時
的
有
關
電
 

腦
程
序
設
計
工
作
，
即
可
獲
豁
免
該
會
評
核
試
的
第
 

一
部
分
考
試
。
 

實
驗
室
與
器
材
 

電
子
計
算
學
系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建
立
了
三
個
實
 

驗
室
，
供
敎
學
及
研
究
之
用
。
 

㈠
小
型
計
算
機
實
驗
室
 

一
九
八
二
年
裝
置
一
部
V
A
X
-
1
1
/
7
8
0
型
小
 

型
計
算
機
，
配
有
四
M
B
主
存
儲
器
及
六
四
零
M
B
磁
 

盤
存
儲
器
。
所
用
的
操
作
系
統
屬
虛
擬
存
儲
系
統
，
 

適
用
的
程
式
包
括
P
A
S
C
A
L
、
F
O
R
T
H
A
N
、
 

C
O
B
O
L
、
P
L
/
I
、
B
L
I
S
S
、
B
A
S
I
C
、
S
P
I
T
B
O
L
、
 

L
I
S
P
、
微
型
幷
行
P
A
S
C
A
L
、
A
D
A
編
譯
程
序
、
 

D
B
M
S
組
裝
程
序
及
D
e
c
n
e
t
。
 

一
九
八
五
年
，
又
安
裝
一
部
V
A
X
-
1
1
/
7
3
0
小
 

型
計
算
機
，
配
有
二
M
B
主
存
儲
器
，
以
及
一
三
零
 

M
B
磁
盤
存
儲
器
。
操
作
系
統
是
虛
擬
存
儲
系
統
，
 

適
用
的
程
式
爲
D
e
c
n
e
t
。
 

㈡
微
型
處
理
機
及
微
型
計
算
機
實
驗
室
 

一
九
八
二
年
裝
置
一
部
Z
i
l
o
g
 Z
-
8
0
0
0
微
型
計
 

算
機
，
配
有
五
一
二
M
B
主
存
儲
器
，
四
十
四
M
B
 

磁
盤
存
儲
器
。
應
用
的
操
作
系
統
是
Z
E
U
S
(
U
N
I
X
)
。
 

此
外
，
還
有
多
種
微
型
計
算
機
系
統
：
如
9
I
N
T
E
L
 

8
6
/
3
1
0
型
系
統
、
S
e
i
k
o
 9
5
0
0
型
、
E
x
o
r
m
a
c
 

6
8
0
0
0
型
、
M
o
s
t
e
k
 Z
-
8
0
型
、
E
x
o
r
s
e
t

 6
8
0
9
型
 

及
E
x
o
r
c
i
s
o
r
 6
8
0
0
型
。
這
些
系
統
都
是
供
圖
形
、
 

微
信
息
處
理
機
、
計
算
機
體
系
結
構
課
程
及
硏
究
工
 

作
之
用
。
 

㈢
數
字
與
邏
輯
系
統
實
驗
室
 

這
個
實
驗
室
設
有
基
本
測
度
儀
器
的
接
綫
板
，
 

以
及
各
種
集
成
電
路
板
。
 

硏
究
工
作
 

一
九
六
九
年
，
樂
秀
章
敎
授
開
始
從
事
機
器
翻
 

譯
的
硏
究
，
探
討
是
否
可
以
利
用
計
算
機
技
術
把
中
 

文
自
動
翻
譯
成
爲
英
文
。
初
步
對
中
文
科
學
論
文
—
 

特
別
是
數
學
論
文
—
句
子
結
構
和
語
言
的
複
雜
性
作
 

出
的
硏
究
，
淸
楚
顯
示
出
數
學
論
文
是
最
精
確
的
科
 

學
，
因
此
較
宜
處
理
。
雖
然
「
全
部
高
質
翻
譯
」
很
 

難
做
到
，
兼
用
人
力
和
計
算
機
的
實
用
機
器
翻
譯
系
 

統
卻
是
可
行
的
。
 

一
九
七
一
年
九
月
，
機
器
翻
譯
硏
究
組
獲
得
亞
 

洲
協
會
的
資
助
，
正
式
成
立
，
由
樂
敎
授
主
持
。
目
的
 

在
於
蒐
集
中
文
原
文
和
英
文
譯
文
的
語
言
學
資
料
，
 

尤
其
是
數
學
方
面
的
，
加
以
硏
究
，
藉
以
設
計
及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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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一
個
實
用
機
器
翻
譯
系
統
。
這
項
計
劃
成
功
後
，
 

即
可
把
中
文
數
學
論
文
，
主
要
是
中
國
《
數
學
學
報
》
 

的
文
章
，
翻
譯
成
爲
文
法
正
確
和
通
順
的
英
文
。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月
，
第
一
個
機
器
翻
譯
系
統
—
 

中
文
大
學
語
言
翻
譯
系
統
—
設
計
並
試
驗
成
功
。
此
 

後
，
該
翻
譯
系
統
幾
經
改
良
，
結
果
中
大
語
言
系
統
 

在
結
構
上
更
趨
精
密
，
而
運
用
更
具
實
效
。
 

一
九
七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
孔
安
道
紀
念
基
金
慨
 

贈
五
十
萬
港
元
，
資
助
機
器
翻
譯
之
硏
究
。
遂
成
立
 

孔
安
道
機
器
(
電
腦
)
翻
譯
硏
究
中
心
。
爲
了
配
合
 

硏
究
的
需
要
，
更
安
裝
了
一
部
P
D
P
 
1
1
/
3
4
型
電
 

算
機
系
統
。
 

同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
樂
敎
授
宣
佈
發
明
了
中
文
 

鍵
盤
，
從
此
，
中
文
排
版
可
以
使
用
最
先
進
的
計
算
 

機
及
激
光
技
術
。
這
項
技
術
突
破
使
中
文
排
版
與
西
 

方
排
版
的
水
準
並
駕
齊
驅
。
這
部
機
器
又
可
以
處
理
 

日
本
文
字
。
善
用
這
種
新
鍵
盤
、
計
算
機
及
激
光
技
 

術
，
足
以
使
中
、
日
文
的
排
版
方
式
進
入
新
紀
元
。
 

一
九
八
零
至
八
一
年
間
，
樂
敎
授
開
始
進
行
一
 

項
中
文
資
料
處
理
計
劃
，
目
的
在
於
設
計
儲
存
、
查
 

詢
及
處
理
中
文
資
料
的
硬
件
及
軟
件
，
自
八
二
年
以
 

後
，
硏
究
工
作
集
中
在
設
計
中
文
數
據
庫
系
統
。
 

本
系
同
寅
展
開
的
其
他
硏
究
計
劃
包
括
：
計
算
 

機
體
系
結
構
、
磁
泡
邏
輯
、
最
佳
程
序
設
計
、
數
値
 

計
算
法
、
中
文
輸
入
\
輸
出
、
算
法
設
計
與
分
析
、
數
 

據
庫
管
理
系
統
、
數
據
庫
的
安
全
與
可
靠
性
、
計
算
 

機
輔
助
設
計
及
計
算
機
輔
助
生
產
、
數
字
模
型
化
、
 

數
據
傳
視
系
統
、
中
文
語
言
處
理
、
網
絡
、
調
度
、
計
 

算
機
系
統
管
理
、
操
作
系
統
、
人
工
智
能
、
程
序
語
 

言
、
微
型
計
算
機
系
統
、
計
算
機
在
商
務
上
的
應
用
、
 

控
制
論
模
型
化
、
計
算
機
模
擬
、
計
算
機
輔
助
敎
學
、
 

應
用
程
序
的
編
寫
、
程
序
設
計
與
數
據
管
理
。
最
近
本
 

系
對
於
C
A
D
/
C
A
M
的
硏
究
，
亦
產
生
濃
厚
的
興
趣
。
 

本
系
還
出
版
了
有
關
F
O
R
T
J
R
A
N
及
C
O
B
O
L
 

程
序
語
言
，
以
及
計
算
機
科
學
的
敎
科
書
。
系
內
同
 

寅
亦
發
表
了
許
多
有
關
上
述
各
項
研
究
的
論
文
。
 

畢
業
生
就
業
槪
況
 

本
系
學
生
畢
業
後
，
通
常
受
聘
於
著
名
的
電
腦
 

公
司
或
負
笈
海
外
大
學
進
修
。
目
前
在
本
港
工
商
界
 

身
居
要
職
的
本
系
畢
業
生
，
爲
數
實
在
不
少
。
 

社
會
服
務
 

一
九
八
零
年
，
香
港
敎
育
司
署
宣
佈
，
若
干
中
 

學
將
於
八
二
年
開
設
中
三
、
中
四
的
電
腦
科
。
爲
了
 

配
合
這
項
政
策
的
需
求
，
本
系
與
敎
育
司
署
及
中
大
 

校
外
進
修
部
在
一
九
八
零
年
十
月
至
八
一
年
五
月
間
 

合
辦
了
一
個
「
中
學
電
腦
科
敎
師
」
的
證
書
課
程
。
 

課
程
非
常
成
功
，
其
後
一
共
再
擧
辦
了
六
次
，
此
外
 

還
出
版
了
一
本
中
學
用
的
電
腦
敎
科
書
。
八
三
年
又
 

擧
辦
一
個
中
級
課
程
，
內
容
參
照
英
國
普
通
文
憑
考
 

試
高
級
程
度
的
課
程
範
圍
而
略
加
修
改
，
以
適
應
本
 

港
的
需
要
。
 

展
望
 中

大
是
本
港
高
等
敎
育
機
構
中
最
先
開
設
電
子
 

計
算
學
課
程
的
大
學
。
如
果
有
足
夠
的
經
費
和
人
力
，
 

本
系
將
會
開
設
電
子
計
算
學
的
哲
學
博
士
課
程
，
以
 

及
一
年
全
日
制
的
信
息
學
文
憑
或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目
前
，
本
系
正
協
助
大
學
發
展
工
科
課
程
。
 

緬
懷
過
去
，
展
望
將
來
，
我
們
的
信
念
始
終
如
 

一：
 

「
不
要
問
 

電
腦
能
爲
你
做
甚
麼
？
 

但
問
你
 

靠
了
電
腦
的
助
力
 

能
爲
人
類
的
福
祉
 

做
甚
麼
？
」
 

電
子
計
算
系
系
主
任
樂
秀
章
敎
授
 

樂
秀
章
敎
授
先
後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及
五
七
年
獲
 

英
國
里
茲
大
學
理
學
士
及
 

哲
學
博
士
學
位
。
五
七
至
五
 

九
年
間
，
曾
任
加
拿
大
國
 

家
硏
究
所
研
究
員
，
專
硏
 

微
波
天
綫
及
波
的
傳
播
。
 

五
九
至
六
五
年
執
敎
於
香
 

港
大
學
；
並
在
六
五
年
獲
 

丹
麥
科
技
大
學
聘
任
爲
客
 

座
敎
授
。
 

樂
敎
授
一
九
六
六
年
加
入
本
校
服
務
，
七
零
年
 

升
任
電
子
計
算
學
講
座
敎
授
。
樂
敎
授
曾
發
表
硏
究
 

論
文
六
十
多
篇
及
專
書
兩
種
，
並
擁
有
數
種
發
明
專
 

利
權
，
主
要
在
磁
電
理
論
、
天
綫
、
機
器
翻
譯
、
電
 

子
計
算
學
及
文
字
鍵
盤
各
方
面
。
 

一
九
七
九
年
，
樂
敎
授
率
領
由
多
國
計
算
機
科
 

學
家
組
成
的
代
表
團
，
出
席
北
京
計
算
機
協
會
在
中
 

國
擧
辦
的
第
一
個
計
算
機
硏
討
會
。
 

一
九
八
四
年
，
樂
敎
授
獲
英
國
計
算
機
協
會
及
 

S
p
e
r
r
y
 U
n
i
v
a
c
推
選
爲
皇
家
學
會
週
年
學
術
講
座
 

之
講
者
，
講
題
爲
：
「
漢
字
的
疑
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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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入
六
年
度
新
生
槪
況

大
學
去
年
九
月
一
共
招
收
了
一
三
七
九
名
本
科
 

生
。
本
科
新
生
的
槪
況
，
可
從
學
生
事
務
處
每
年
所
 

做
的
「
新
生
資
料
調
查
」
得
見
。
一
九
八
六
年
度
本
 

科
新
生
調
查
問
卷
的
回
應
率
達
百
分
之
九
六
點
二
，
 

比
去
年
低
二
點
七
。
 

全
日
制
新
生
 

本
年
度
男
女
生
的
比
例
約
爲
一
比
一
點
二
，
但
 

醫
學
院
及
理
學
院
的
男
生
則
佔
多
數
，
分
別
佔
百
分
 

之
八
五
點
七
及
七
四
點
六
。
新
生
的
平
均
年
齡
是
十
 

八
點
五
歲
，
與
去
年
大
致
相
同
。
男
女
生
的
平
均
年
 

齡
分
別
是
十
八
點
八
歲
及
十
八
點
二
歲
。
七
成
以
上
 

的
新
生
都
沒
有
宗
敎
信
仰
。
有
信
仰
的
新
生
以
基
督
 

敎
徒
爲
多
，
佔
百
分
之
十
九
點
二
，
天
主
敎
徒
則
佔
 

百
分
之
六
點
七
。
 

絕
大
部
分
新
生
在
中
學
時
代
頗
活
躍
，
百
分
之
 

九
八
點
八
的
新
生
曾
參
與
課
外
活
動
，
百
分
之
七
六
 

點
二
的
新
生
曾
往
外
地
旅
遊
。
在
入
學
前
已
有
全
職
 

工
作
經
驗
的
新
生
佔
百
分
之
六
點
四
，
曾
擔
任
暑
期
 

工
作
的
則
佔
百
分
之
五
八
點
一
。
 

大
部
分
新
生
對
適
應
大
學
生
活
都
有
信
心
，
但
 

他
們
預
期
會
遇
到
的
困
難
，
主
要
在
下
列
數
方
面
：
 

接
受
新
的
敎
學
方
法
(
百
分
之
三
十
三
)
，
參
與
導
 

修
課
程
(
百
分
之
二
五
點
七
)
及
理
解
英
文
課
本
(
百
 

分
之
二
五
點
四
)
。
可
能
由
於
新
生
剛
踏
入
人
生
的
 

另
一
階
段
，
有
部
分
新
生
表
示
在
過
去
三
個
月
內
曾
 

受
情
緖
困
擾
。
遇
到
情
緖
問
題
時
，
近
六
成
的
新
生
 

表
示
會
向
同
學
及
朋
友
傾
訴
。
會
向
父
母
、
兄
弟
姐
 

妹
或
師
長
討
論
的
分
別
佔
百
分
之
十
五
、
十
二
點
四
 

及
零
點
七
。
有
百
分
之
十
二
的
新
生
則
表
示
不
會
向
 

任
何
人
傾
訴
。
 

新
生
普
遍
對
於
學
生
事
務
處
心
理
輔
導
組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感
興
趣
，
並
考
慮
參
加
該
組
的
活
動
，
包
 

括
人
際
關
係
訓
練
小
組
(
百
分
之
八
三
點
一
)
、
自
 

我
認
識
小
組
(
百
分
之
七
二
點
二
)
、
時
間
分
配
訓
 

練
小
組
(
百
分
之
七
二
點
五
)
及
個
人
輔
導
(
百
分
 

之
五
八
點
四
)
。
 

本
年
度
新
生
的
父
母
敎
育
程
度
較
往
年
的
爲
 

高
。
近
兩
成
新
生
的
父
親
曾
接
受
大
專
敎
育
，
達
中
 

學
及
小
學
程
度
的
分
別
佔
百
分
之
二
九
點
九
及
三
九
 

點
二
；
母
親
方
面
，
達
大
專
、
中
學
及
小
學
程
度
的
 

分
別
是
百
分
之
十
一
點
七
、
二
一
點
七
及
四
四
點
 

四
。
職
業
方
面
，
有
百
分
之
十
七
點
二
新
生
的
父
親
 

爲
半
技
術
工
人
，
百
分
之
十
五
自
營
企
業
，
百
分
之
 

九
點
九
爲
專
業
人
士
或
管
理
人
員
。
母
親
大
多
數
爲
 

家
庭
主
婦
(
百
分
之
五
八
點
七
)
，
受
僱
爲
半
技
術
 

工
人
的
則
佔
百
分
之
十
七
點
五
。
 

有
近
三
成
新
生
的
家
庭
月
入
逾
九
千
港
元
。
另
 

有
百
分
之
二
七
點
一
新
生
的
家
庭
月
入
在
三
千
至
五
 

千
港
元
之
間
。
家
庭
每
人
每
月
平
均
收
入
約
爲
一
千
 

三
百
七
十
七
港
元
。
接
近
九
成
的
新
生
表
示
，
上
大
 

學
的
費
用
，
主
要
由
家
庭
負
擔
。
百
分
之
五
十
一
的
 

新
生
表
示
需
要
政
府
的
助
學
金
及
免
息
貸
款
。
約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六
的
新
生
計
劃
從
事
兼
職
或
暑
期
工
 

作
，
以
支
付
部
分
敎
育
費
用
。
 

新
生
之
中
，
有
百
分
之
五
四
點
六
住
在
九
龍
，
 

百
分
之
二
三
點
六
住
在
新
界
，
而
住
在
港
島
的
則
佔
 

百
分
之
二
一
點
三
。
住
在
公
共
屋
邨
的
佔
新
生
人
數
 

百
分
之
四
三
點
五
，
比
去
年
百
分
之
四
六
點
六
下
降
 

了
百
分
之
三
點
一
。
新
生
的
家
庭
成
員
平
均
爲
五
點
 

四
人
，
每
人
的
平
均
居
住
面
積
爲
七
點
三
平
方
公
 

尺
，
較
去
年
的
稍
大
。
接
近
半
數
的
新
生
表
示
家
中
 

並
未
擁
有
自
用
的
房
間
或
書
桌
，
這
顯
示
讀
書
的
環
 

境
仍
不
甚
理
想
。
由
於
家
庭
環
境
擠
逼
或
居
住
地
點
 

離
校
較
遠
，
約
七
成
的
新
生
表
示
有
入
住
宿
舍
的
需
 

要
。
 絕

大
部
分
的
新
生
選
擇
主
修
科
目
都
以
興
趣
爲
 

依
歸
。
超
過
四
分
之
三
的
新
生
認
爲
他
們
選
讀
的
主
 

修
科
目
有
利
於
未
來
事
業
的
發
展
。
此
外
，
約
百
分
 

之
十
九
點
四
的
新
生
在
選
擇
主
修
科
目
時
，
曾
受
家
 

庭
的
影
響
。
至
於
對
大
學
敎
育
的
期
望
，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的
新
生
希
望
能
在
大
學
研
習
自
己
有
興
趣
的
學
 

科
，
約
有
九
成
的
新
生
希
望
大
學
敎
育
能
夠
幫
助
自
 

己
培
養
完
美
的
人
格
。
百
分
之
七
十
六
則
認
爲
接
受
 

通
才
敎
育
頗
爲
重
要
。
除
了
學
習
之
外
，
大
部
分
的
 

新
生
都
對
大
學
裏
面
的
課
外
活
動
感
到
興
趣
，
其
中
 

約
九
成
的
學
生
表
示
願
意
參
加
課
外
的
學
術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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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百
分
之
七
十
七
的
新
生
對
運
動
和
球
類
活
動
有
興
 

趣
，
百
分
之
八
十
點
五
的
新
生
喜
歡
參
與
藝
術
和
文
 

娛
活
動
，
另
外
百
分
之
四
十
七
則
希
望
參
加
學
生
會
 

的
活
動
。
 

新
生
希
望
畢
業
後
投
入
服
務
的
機
構
主
要
有
 

下
列
四
類
：
工
商
界
(
百
分
之
三
二
點
二
)
、
政
府
 

部
門
(
百
分
之
三
十
點
八
)
、
敎
育
機
構
(
百
分
之
 

十
八
點
三
)
及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
百
分
之
十
二
點
 

二
)
。
根
據
這
項
調
查
所
得
，
大
部
分
新
生
認
爲
自
 

己
的
適
應
能
力
、
分
析
能
力
、
自
信
心
及
中
文
表
達
 

能
力
都
頗
强
。
另
一
方
面
，
他
們
又
認
爲
自
己
的
英
 

文
表
達
能
力
、
領
導
才
能
、
社
交
技
巧
和
創
作
能
力
 

比
較
弱
。
 

兼
讀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新
生
 

兼
讀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新
生
在
許
多
方
面
均
與
 

全
日
制
新
生
不
同
。
兼
讀
制
新
生
的
年
齡
較
大
，
由
 

二
十
三
歲
至
四
十
三
歲
不
等
，
平
均
年
齡
爲
二
七
點
 

七
歲
。
男
女
生
的
比
例
則
非
常
平
均
，
男
生
佔
百
分
 

之
五
十
一
，
女
生
佔
百
分
之
四
十
九
。
選
修
工
商
管
 

理
課
程
的
新
生
以
男
生
爲
多
，
女
生
則
較
喜
歡
選
修
 

中
英
語
文
課
程
，
兩
課
程
的
男
女
生
比
例
分
別
爲
一
 

比
零
點
二
四
及
一
比
二
點
五
。
兼
讀
制
新
生
之
中
，
 

已
婚
的
約
佔
三
成
，
在
已
婚
的
新
生
之
中
，
有
百
分
 

之
六
十
一
有
一
個
或
以
上
的
孩
子
。
 

接
近
四
成
的
兼
讀
制
新
生
在
入
學
前
曾
修
讀
專
 

上
課
程
，
有
百
分
之
二
十
六
的
新
生
是
師
範
畢
業
 

生
，
百
分
之
十
六
曾
參
加
兩
所
大
學
的
校
外
進
修
部
 

及
其
他
機
構
擧
辦
的
短
期
課
程
；
由
此
可
見
，
兼
讀
 

制
新
生
在
學
習
方
面
是
十
分
積
極
和
主
動
的
。
 

這
批
新
生
任
職
的
機
構
主
要
分
四
大
類
：
政
 

府
部
門
(
百
分
之
三
十
三
)
、
敎
育
界
(
百
分
之
二
 

十
八
)
、
工
商
界
(
百
分
之
二
十
二
)
及
社
會
服
務
 

(
百
分
之
十
點
四
)
。
大
多
數
兼
讀
制
新
生
所
選
的
 

科
目
，
均
與
其
工
作
有
密
切
關
係
；
百
分
之
三
四
點
 

三
選
修
中
英
語
文
課
程
的
新
生
及
八
成
選
修
音
樂
課
 

程
的
新
生
，
都
是
從
事
敎
育
工
作
的
；
此
外
，
半
數
 

就
讀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的
新
生
都
是
現
職
社
會
工
作
 

者
，
另
七
成
半
工
商
管
理
課
程
的
新
生
則
任
職
工
商
 

界
。
 根

據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過
半
數
的
新
生
工
作
經
 

驗
不
足
五
年
，
百
分
之
二
十
二
的
新
生
則
有
十
年
以
 

上
的
工
作
經
驗
。
約
百
分
之
二
十
八
的
新
生
每
月
入
 

息
低
於
六
千
港
元
，
每
月
入
息
高
於
九
千
港
元
的
有
 

百
分
之
二
二
點
六
。
新
生
平
均
每
月
入
息
爲
七
千
一
 

百
一
十
五
港
元
。
百
分
之
八
十
八
的
兼
讀
制
新
生
表
 

示
，
他
們
的
大
學
敎
育
經
費
來
源
主
要
靠
本
身
的
薪
 

金
，
依
靠
個
人
儲
蓄
的
佔
百
分
之
七
。
 

至
於
投
考
大
學
的
動
機
，
超
過
半
數
的
新
生
爲
 

取
得
學
士
學
位
資
格
而
入
學
，
百
分
之
五
十
點
四
的
 

新
生
希
望
藉
此
硏
習
一
門
自
己
感
興
趣
的
學
科
，
另
 

外
利
用
工
餘
時
間
進
修
專
業
知
識
的
佔
百
分
之
四
 

十
。
 至

於
兼
讀
制
新
生
的
自
我
評
價
，
大
部
分
認
爲
 

自
己
的
適
應
能
力
、
自
信
心
、
分
析
能
力
及
中
文
表
 

達
能
力
都
不
錯
，
而
創
作
能
力
及
社
交
技
巧
兩
方
面
 

則
比
較
弱
。
 

全 日 制 本 科 新 生 對 大 學 敎 育 的 期 望 

學習個人感興趣的科目 

學習專業知識 

培養完美的人格 

接受通才敎育 

奠定繼續升學的基礎 

體驗團體生活 

接受職業訓練 

其他* 

95.4 

188.9 

87.8 

75.5 

71.1 

74.1 

48.1 

5.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學生人數百分比 

*包括培養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及尋求人生目標，協助加强個人的分析能力及培養獨立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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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活

動
 

吳
大
猷
敎
授
演
講
 

A
崇
基
學
院
擧
辦
下
列
活
動
：
 

*
該
院
一
九
八
六
至
八
七
年
度
「
黃
林
秀
蓮
訪
問
學
 

人
」
、
中
國
著
名
作
家
蕭
乾
先
生
主
持
下
列
講
座
：
 

㈠
「
我
在
英
國
結
交
的
文
友
」
(
一
月
七
日
)
 

㈡
「
從
抗
戰
到
戰
後
我
對
人
生
的
體
驗
」
(
一
月
八
 

日

)
 

㈢
「
八
十
年
代
的
中
國
文
學
」
(
一
月
九
日
)
 

㈣
「
作
家
、
人
、
愛
情
、
感
情
」
(
一
月
九
日
)
 

㈤
「
透
過
晚
近
小
說
中
對
愛
情
的
處
理
看
中
國
創
作
 

界
的
現
狀
」
(
一
月
十
日
)
 

*
一
月
十
六
日
擧
行
崇
基
學
院
周
年
敎
育
硏
討
會
，
 

主
題
爲
「
學
術
自
由
與
社
會
」
。
硏
討
會
的
講
者
包
 

括
：
蕭
乾
先
生
、
楊
鐵
樑
按
察
司
及
社
會
學
系
講
座
 

敎
授
金
耀
基
敎
授
。
 

A
物
理
系
主
辦
下
列
講
座
及
硏
討
會
：
 

*
台
灣
中
央
硏
究
院
院
長
吳
大
猷
敎
授
一
月
八
日
主
 

持
公
開
講
座
，
講
題
爲
「
台
灣
的
科
學
發
展
—
—
廿
 

年
來
的
經
歷
」
。
 

*
天
津
南
開
大
學
校
長
、
物
理
學
敎
授
母
國
光
敎
授
 

一
月
十
九
日
主
講
「
光
訊
息
處
理
」
。
 

*
南
京
大
學
天
文
系
汪
珍
如
敎
授
一
月
二
十
日
主
講
 

「
客
星
產
生
中
子
星
」
。
 

A
中
國
文
化
硏
究
所
主
辦
下
列
硏
討
會
：
 

*
美
國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東
亞
語
文
系
系
主
任
劉
紹
銘
 

敎
授
一
月
七
日
主
講
「
批
評
與
考
證
：
再
讀
《
鶯
鶯
 

傳
》
」
。
這
項
研
討
會
與
中
文
系
合
辦
。
 

*
台
灣
著
名
小
說
家
、
紅
學
家
許
晏
駢
先
生
(
高
陽
)
 

一
月
十
日
主
講
「
《
紅
樓
夢
》
及
其
作
者
的
背
景
」
。
 

*
廣
州
曁
南
大
學
文
學
院
院
長
詹
伯
慧
敎
授
一
月
十
 

三
日
主
講
「
廣
東
漢
語
方
言
說
略
」
。
 

*
台
灣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硏
究
所
所
長
張
玉
法
敎
 

授
二
月
十
二
日
主
講
「
近
代
中
國
的
社
會
變
遷
」
。
 

*
美
國
舊
金
山
州
立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敎
授
葛
浩
文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H
o
w
a
r
d

 G
o
l
d
b
l
a
t
t
)
二
月
十
六
日
 

主
講
「
淪
陷
時
期
中
國
東
北
的
文
學
遺
產
」
。
這
項
 

研
討
會
與
中
文
系
合
辦
。
 

*
台
灣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館
長
王
振
鵠
博
士
二
月
十
 

九
日
主
講
「
台
灣
之
圖
書
資
源
與
書
目
控
制
工
作
」
。
 

A
新
亞
書
院
主
辦
下
列
活
動
：
 

*
該
院
「
明
裕
訪
問
學
人
」
主
持
下
列
硏
討
會
：
 

㈠
美
國
南
伊
利
諾
大
學
卡
本
代
爾
分
校
哲
學
系
克
拉
 

克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D
a
v
i
d

 C
l
a
r
k
e
)
一
月
十
二
 

日
主
講
「
哲
學
的
二
次
革
命
」
。
這
項
研
討
會
與
 

哲
學
系
合
辦
。
 

㈡
美
國
費
城
壇
普
爾
大
學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保
險
及
國
 

際
業
務
講
座
敎
授
段
開
齡
敎
授
一
月
十
七
日
主
 

講
「
風
險
管
理
及
保
險
」
。
這
項
硏
討
會
與
市
場
 

與
國
際
企
業
學
系
合
辦
。
 

*
該
書
院
「
龔
氏
訪
問
學
人
」
、
中
國
浙
江
美
術
學
 

院
敎
授
陸
儼
少
敎
授
一
月
廿
四
日
主
講
「
談
中
國
畫
 

的
特
色
」
。
 

A
日
文
系
一
月
十
三
日
主
辦
「
日
本
文
化
講
座
」
，
 

由
蕭
乾
夫
人
文
潔
若
女
士
主
講
「
日
本
文
學
與
戰
 

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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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起
)
金
在
春
先
生
、
安
子
介
博
士
、
何
錦
輝
博
士
及
 

松
浦
晃
一
郎
先
生
主
持
「
東
方
水
墨
畫
大
展
」
開
幕
儀
式
 

A
化
學
系
主
辦
下
列
研
討
會
：
 

*
北
京
大
學
化
學
系
周
公
度
敎
授
一
月
十
六
日
主
講
 

「
重
視
基
礎
、
啟
廸
思
維
、
聯
繫
應
用
—
—
談
結
構
 

化
學
敎
學
」
。
 

*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化
學
系
周
克
勳
博
士
一
月
廿
三
日
 

主
講
「
大
環
內
酯
的
全
合
成
」
。
 

*
香
港
大
學
化
學
系
卡
邦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B
.
 

C
a
p
o
n
)
二
月
二
十
日
主
講
「
雜
環
化
合
物
的
不
穩
 

定
互
變
體
」
。
 

A
當
代
亞
洲
研
究
中
心
之
中
國
經
濟
特
區
資
料
硏
究
 

室
擧
辦
下
列
講
座
：
 

*
中
國
著
名
經
濟
學
家
張
元
元
敎
授
主
持
兩
項
公
開
 

講
座
：
 

㈠
「
中
國
經
濟
特
區
金
融
體
制
改
革
」
(
一
月
十
九
 

日

)
 

㈡
「
珠
海
在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發
展
戰
略
」
(
一
月
二
 

十
日
)
 

*
廣
東
省
社
會
科
學
院
副
院
長
兼
廣
東
省
經
濟
特
區
 

硏
究
會
副
會
長
曾
牧
野
敎
授
主
持
兩
項
講
座
：
 

㈠
「
進
入
發
展
新
階
段
的
深
圳
特
區
」
(
二
月
廿
三
 

日

)
 

㈡
「
汕
頭
特
區
建
設
的
經
驗
」
(
二
月
廿
四
日
)
 

A
政
治
與
行
政
學
系
擧
辦
下
列
講
座
：
 

*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法
律
系
主
任
及
基
本
法
起
草
委
員
 

會
委
員
端
木
正
敎
授
一
月
二
十
日
主
講
「
中
國
法
學
 

敎
育
的
發
展
」
。
這
項
講
座
與
當
代
亞
洲
硏
究
中
心
 

中
國
法
制
硏
究
計
劃
合
辦
。
 

*
美
國
麻
省
參
議
員
哈
羅
德
先
生
(
M
r
.
 P
a
u
l
 

H
a
r
o
l
d
)
二
月
廿
三
日
主
講
「
八
十
年
代
的
美
國
學
 

生
」
。
這
項
講
座
與
該
系
系
會
合
辦
。
 

A
新
亞
書
院
、
人
類
學
系
及
社
會
學
系
一
月
廿
一
日
 

合
辦
公
開
講
座
，
敦
請
著
名
社
會
學
家
、
北
京
大
學
 

及
中
央
民
族
學
院
敎
授
費
孝
通
敎
授
主
講
「
中
國
農
 

村
發
展
的
近
況
」
。
 

A
聯
合
書
院
一
月
廿
四
日
擧
行
一
九
八
七
年
度
之
周
 

年
硏
討
會
，
主
題
爲
「
理
想
的
探
索
—
—
校
園
內
外
 

的
比
較
」
。
硏
討
會
的
講
者
爲
哲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陳
 

特
博
士
、
《
百
姓
》
半
月
刊
新
聞
編
輯
張
結
鳳
女
士
、
 

新
聞
與
傳
播
學
系
講
師
李
少
南
博
士
及
政
治
與
行
政
 

學
系
講
師
黃
宏
發
先
生
。
 

A
會
計
與
財
務
學
系
擧
辦
下
列
講
座
：
 

*
法
亞
租
貸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杜
博
思
先
生
(
M
r
.
 

F
.
 D
u
b
o
s
t
)
二
月
十
二
日
主
講
「
租
賃
」
。
 

*
法
國
東
方
銀
行
助
理
董
事
長
狄
比
弗
爾
先
生
(
M
r
.
 

L
u
c
 D
e
b
i
e
u
v
r
e
)
二
月
廿
六
日
主
講
「
國
際
信
貸
」
。
 

A
音
樂
系
主
辦
下
列
活
動
：
 

*
音
樂
講
座
，
由
瑞
士
日
內
瓦
世
界
基
督
敎
協
進
會
 

總
部
合
一
運
動
中
心
之
音
樂
總
監
及
風
琴
手
聶
音
琳
 

博
士
(
D
r
.
 I
n
g
e
l
i
n
e

 N
i
e
l
s
e
n
)
主
講
「
聖
樂
展
望
」
 

(

二

月

廿

三

日

)

。
 

*
古
箏
音
樂
欣
賞
晚
會
，
由
陳
蕾
士
先
生
古
箏
獨
奏
。
 

(

二

月

廿

七

日

)

。
 

A
由
大
學
校
外
進
修
部
策
劃
及
香
港
中
華
文
化
促
進
 

中
心
主
辦
之
「
東
方
水
墨
畫
大
展
」
，
於
一
月
五
日
 

至
二
月
三
日
假
促
進
中
心
擧
行
，
由
安
子
介
博
士
、
 

校
外
進
修
部
主
任
何
錦
輝
博
士
、
日
本
總
領
事
松
浦
 

晃
一
郞
先
生
及
韓
國
總
領
事
金
在
春
先
生
聯
合
主
持
 

剪
綵
儀
式
。
參
展
作
品
共
七
十
八
幅
，
包
括
國
內
、
 

香
港
、
日
本
、
南
韓
、
台
灣
各
地
水
墨
畫
家
之
精
心
 

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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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動
態
 

(
一
九
八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月
廿
八
日
)
 

一
、
委
任
 

陳
佳
鼐
敎
授
 
逸
夫
書
院
院
長
 

孔
慧
怡
博
士
 
翻
譯
硏
究
中
心
署
理
主
任
及
《
譯
 

叢
》
執
行
編
輯
 

二
、
聘
任
 

敎
員
 

文
學
院
 

何
福
民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J
o
h
n

 H
o
f
f
m
a
n
)
 

宗
敎
系
客
座
敎
授
 

馮
炳
權
博
士
 哲
學
系
講
師
 

孔
慧
怡
博
士
 翻
譯
系
講
師
 

李
行
德
博
士
 英
文
系
講
師
 

戴
智
民
博
士
(
D
r
.
 R
i
c
h
a
r
d

 R
.

 D
e
u
t
s
c
h
)
 

宗
敎
系
客
座
講
師
 

駱
比
德
先
生
(
M
r
.
 P
e
t
e
r

 C
. C
l
a
r
k
e
)
 

英
語
敎
學
單
位
導
師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凱
利
博
士
(
D
r
.
 C
.

 A
a
r
o
n

 K
e
l
l
e
y
)
 

企
業
管
理
與
人
事
管
理
學
系
客
座
 

高
級
講
師
 

•
周
緖
强
先
生
 
會
計
與
財
務
學
系
講
師
 

醫
學
院
 

林
連
登
敎
授
(
P
r
o
f
e
s
s
o
r
 R
o
n
a
l
d

 J
.

 L
i
n
d
e
n
)
 

生
理
學
系
客
座
敎
授
 

趙
鳳
琴
醫
生
 
精
神
科
學
系
講
師
 

白
禮
和
醫
生
(
M
r
.
 A
n
d
r
e
w

 P
. B
r
i
g
h
t
w
e
l
l
)
 

外
科
學
系
客
座
講
師
 

夏
禮
信
醫
生
(
D
r
.
 J
u
l
i
a
n

 F
.

 H
a
r
r
i
s
o
n
)
 

麻
醉
學
系
客
座
講
師
 

霍
恩
力
醫
生
 
麻
醉
學
系
客
座
講
師
 

金
靈
文
醫
生
(
M
r
.
 A
n
d
r
e
w

 W
.
G
. K
i
n
n
i
n
m
o
n
t
h
)
 

矯
形
外
科
及
創
傷
學
系
客
座
講
師
 

龔
詩
仁
醫
生
 
外
科
學
系
客
座
講
師
 

林
芝
博
士
(
D
r
.
 R
h
i
a
n

 V
. L
y
n
c
h
)
 

解
剖
學
系
客
座
講
師
 

貝
琦
醫
生
(
D
r
.
 R
o
b
e
r
t

 J
.

 P
e
c
k
)
 

放
射
診
斷
學
系
客
座
講
師
 

郭
霖
萬
醫
生
(
D
r
.
 J
o
h
n

 L
. C
r
a
m
m
e
r
)
 

精
神
科
學
系
訪
問
學
人
 

戴
樂
羣
醫
生
 
社
區
醫
學
系
名
譽
講
師
 

馮
至
信
醫
生
 
病
理
解
剖
學
系
名
譽
講
師
 

唐
嘉
偉
醫
生
(
D
r
.
 D
o
n
a
l
d

 W
.

 G
a
l
l
o
w
a
y
)
 

麻
醉
學
系
名
譽
講
師
 

何
浩
昌
醫
生
 
病
理
解
剖
學
系
名
譽
講
師
 

黎
則
堯
醫
生
 內
科
學
系
名
譽
講
師
 

梁
智
達
醫
生
 內
科
學
系
名
譽
講
師
 

麥
基
恩
醫
生
 
精
神
科
學
系
名
譽
講
師
 

西
門
醫
生
(
D
r
.
 M
.
T
.
P
.

 S
i
m
o
n
)
 

病
理
解
剖
學
系
名
譽
講
師
 

衞
敏
醫
生
(
D
r
.

 V
. S
r
i
s
k
a
n
d
a
v
a
r
m
a
n
)
 

病
理
解
剖
學
系
名
譽
講
師
 

社
會
科
學
院
 

李
翊
駿
博
士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講
師
 

蔡
冠
華
先
生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講
師
 

區
澤
光
先
生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實
習
導
師
 

陳
章
明
先
生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實
習
導
師
 

行
政
人
員
 

梁
少
光
先
生
 
大
學
秘
書
長
 

閔
福
德
博
士
(
D
r
.
 J
o
h
n

 M
i
n
f
o
r
d
)
 

翻
譯
硏
究
中
心
《
譯
叢
》
海
外
 

編
輯
 

伍
何
婉
兒
女
士
 
秘
書
處
人
事
組
行
政
助
理
 

楊
何
雅
曼
女
士
 
敎
務
處
學
務
及
考
試
組
一
級
事
務
 

助
理
 

硏
究
人
員
 

周
克
勳
博
士
 
中
藥
硏
究
中
心
副
硏
究
員
 

三
、
晉
升
 

敎
員
 

李
金
漢
博
士
 
市
場
與
國
際
企
業
學
系
敎
授
 

吳
利
明
博
士
 
宗
敎
系
敎
授
 

周
天
和
牧
師
 
神
學
組
高
級
講
師
 

朱

立

博

士
 
新
聞
與
傳
播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謝

劍

博

士
 
人
類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王
于
漸
博
士
 
經
濟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

兼
讀
課
程
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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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界

捐

贈
 

中
文
大
學
屢
獲
外
界
捐
贈
款
項
、
儀
器
及
書
籍
，
並
獲
贊
助
硏
究
計
劃
、
設
立
 

敎
職
員
進
修
及
學
生
獎
助
學
金
，
以
及
校
園
建
設
等
。
大
學
最
近
獲
得
下
列
捐
贈
：
 

㈠
梁
銶
琚
先
生
捐
贈
八
百
萬
港
元
，
興
建
新
敎
學
大
 

樓
。
 

㈡
無
名
氏
捐
贈
一
百
萬
港
元
，
成
立
基
金
，
其
收
益
 

用
作
：
 

⑴
利
銘
澤
博
士
紀
念
金
章
，
頒
予
外
科
成
績
最
優
 

異
的
學
生
；
 

⑵
與
上
項
金
章
一
同
頒
發
的
現
金
獎
；
 

⑶
資
助
外
科
學
系
的
敎
學
、
研
究
及
訓
練
計
劃
。
 

㈢
鍾
氏
兄
弟
捐
贈
一
百
萬
港
元
，
成
立
「
鍾
陳
惠
濂
 

基
金
」
，
以
其
收
益
設
獎
學
金
，
頒
予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的
學
生
。
 

㈣
郭
思
典
先
生
(
M
r
.
 M
i
c
h
a
e
l

 J
.

 C
o
s
t
i
n
)
捐
贈
二
 

千
五
百
港
元
予
簡
麗
冰
博
士
基
金
，
用
以
聘
請
圖
 

書
館
學
生
助
理
。
 

㈤
王
澤
森
先
生
續
捐
一
百
萬
港
元
，
資
助
外
科
學
系
 

王
澤
森
客
座
敎
授
計
劃
。
 

㈥
周
氏
基
金
捐
贈
二
萬
港
元
，
設
八
六
至
八
七
年
度
 

學
生
校
園
工
讀
計
劃
。
 

㈦
陶
氏
化
學
公
司
捐
贈
六
千
港
元
，
於
八
六
至
八
七
 

年
度
設
獎
學
金
一
項
，
頒
予
工
商
管
理
碩
士
課
程
 

學
生
。
 

㈧
免
稅
品
店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捐
贈
六
千
港
元
，
於
八
 

六
至
八
七
年
度
設
獎
學
金
，
頒
予
工
商
管
理
碩
士
 

課
程
學
生
。
 

㈨
李
尙
信
醫
生
捐
贈
三
千
港
元
，
設
硏
究
院
宿
舍
李
 

尚
信
學
術
研
究
獎
。
 

㈩
李
寶
椿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於
八
六
至
八
七
年
度
起
，
 

每
年
捐
贈
：
 

⑴
八
萬
八
千
港
元
，
設
獎
學
金
四
項
，
每
項
二
萬
 

二
千
元
，
頒
予
硏
究
院
的
優
異
生
；
 

⑵
十
萬
零
八
千
港
元
，
設
獎
學
金
十
八
項
，
每
項
 

六
千
元
，
頒
予
本
科
生
。
 

⑾
一
位
美
籍
醫
生
捐
贈
一
百
五
十
美
元
予
中
藥
研
究
 

中
心
。
 

⑿
鄭
裕
彤
基
金
會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三
十
萬
港
元
，
資
 

助
中
國
文
化
硏
究
所
的
硏
究
活
動
。
 

⒀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捐
贈
八
千
二
百
五
十
港
元
，
資
助
 

生
物
化
學
系
梁
榮
能
博
士
之
硏
究
計
劃
。
 

⒁
裘
槎
基
金
會
續
捐
一
萬
一
千
二
百
五
十
港
元
，
資
 

助
病
理
解
剖
學
系
之
一
項
硏
究
計
劃
。
 

⒂
下
列
人
士
贈
款
資
助
外
科
學
系
之
敎
學
及
硏
究
活
 

動
：
 

⑴
何
得
華
先
生
捐
贈
三
千
港
元
。
 

⑵
何
識
蘭
女
士
捐
贈
三
千
港
元
。
 

⑶
關
惠
京
女
士
捐
贈
五
千
港
元
。
 

⑷
唐
柏
泉
醫
生
及
胡
志
鵬
醫
生
捐
贈
五
千
港
元
。
 

⑸
曾
知
本
先
生
捐
贈
二
千
五
百
港
元
。
 

⑹
曾
麗
娟
女
士
捐
贈
五
千
港
元
。
 

⒃
致
利
行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一
萬
港
元
予
婦
產
科
學
系
 

婦
科
激
光
治
療
組
。
 

⒄
葛
蘭
素
東
方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二
萬
港
元
，
資
助
化
 

學
病
理
學
系
之
硏
究
工
作
。
 

⒅
何
添
博
士
捐
贈
：
 

⑴
二
萬
港
元
，
資
助
政
治
與
行
政
學
系
鄭
宇
碩
博
 

士
進
行
一
項
香
港
硏
究
中
心
的
硏
究
計
劃
；
 

⑵
十
五
萬
港
元
，
用
以
裝
飾
何
添
樓
之
外
牆
。
 

⒆
盧
麥
巧
莊
女
士
捐
贈
五
百
港
元
，
資
助
哲
學
系
學
 

生
之
硏
究
活
動
，
以
紀
念
其
先
翁
。
 

⒇
塞
爾
(
G
.
 D
.

 S
e
a
r
l
e
)
公
司
塞
爾
硏
究
及
發
展
部
 

續
捐
五
千
四
百
美
元
，
資
助
內
科
學
系
之
一
項
臨
 

牀
硏
究
計
劃
。
 

二
一
施
貴
寶
遠
東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
 

⑴
二
千
美
元
，
資
助
北
京
醫
學
院
內
科
學
系
一
名
 

高
級
講
師
到
本
校
內
科
學
系
與
黎
嘉
能
博
士
合
作
 

進
行
硏
究
；
 

⑵
二
千
美
元
，
資
助
內
科
學
系
一
名
敎
師
於
八
七
 

年
二
月
前
往
紐
西
蘭
出
席
第
九
屆
亞
太
區
心
臟
病
 

學
會
議
。
 

二
二
加
拿
大
阿
爾
伯
特
大
學
捐
贈
加
幣
三
千
元
，
資
助
 

生
物
化
學
系
及
科
際
實
驗
室
之
合
作
硏
究
計
劃
。
 

二
三
香
港
世
界
衞
生
基
金
會
捐
贈
：
 

⑴
九
千
九
百
五
十
港
元
，
資
助
醫
學
院
黎
嘉
能
博
 

士
、
黎
永
祥
博
士
、
鄭
寧
民
醫
生
及
梁
智
達
醫
生
 

之
合
作
硏
究
計
劃
；
 

⑵
五
千
港
元
，
資
助
內
科
學
系
之
一
項
硏
究
。
 

二
四
香
港
雅
士
達
藥
行
捐
贈
二
萬
四
千
五
百
港
元
，
資
 

助
內
科
學
系
一
名
敎
師
於
八
七
年
二
月
前
往
紐
西
 

蘭
出
席
第
九
屆
亞
太
區
心
臟
病
學
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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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
下
列
機
構
贈
款
資
助
麻
醉
學
系
一
名
敎
師
於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前
往
昆
明
講
學
：
 

⑴
香
港
氧
氣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二
千
港
元
。
 

⑵
莊
生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一
千
港
元
。
 

二
六
恒
生
銀
行
捐
贈
十
萬
港
元
，
由
校
長
決
定
用
途
，
 

供
一
九
八
六
至
八
七
年
度
之
用
。
 

二
七
製
藥
工
業
香
港
聯
會
捐
贈
五
百
港
元
予
內
科
學
 

系
。
 

二
八
香
港
李
氏
基
金
捐
贈
二
百
五
十
英
鎊
，
資
助
解
剖
 

學
系
一
名
硏
究
生
出
席
八
六
年
十
二
月
在
大
學
擧
 

行
之
第
一
屆
分
子
生
物
學
研
討
會
。
 

二
九
利
希
愼
基
金
會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一
萬
港
元
，
贊
助
 

八
七
年
七
月
之
第
三
屆
國
際
生
物
物
理
光
學
方
法
 

暑
期
硏
討
會
。
 

三
十
利
豐
集
團
續
捐
四
萬
餘
港
元
予
利
豐
工
商
管
理
公
 

開
講
座
基
金
，
該
項
公
開
講
座
由
大
學
工
商
管
理
 

碩
士
學
部
主
理
。
 

三
一
美
樂
寶
捐
贈
九
千
港
元
，
資
助
兒
科
學
系
三
名
敎
 

師
於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前
往
新
加
坡
出
席
會
議
。
 

三
二
明
報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一
萬
一
千
三
百
餘
港
元
，
贊
 

助
中
國
文
化
硏
究
所
與
香
港
圍
棋
協
會
及
香
港
圍
 

棋
社
合
辦
之
圍
棋
交
流
會
。
 

三
三
香
港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校
友
會
捐
贈
一
千
港
元
，
資
 

助
大
學
的
體
育
活
動
。
 

三
四
吳
宏
智
先
生
捐
贈
二
千
港
元
予
矯
形
外
科
及
創
傷
 

學
系
。
 

三
五
歐
家
農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五
千
港
元
，
資
助
婦
 

產
科
學
系
一
名
敎
師
於
八
七
年
四
月
出
席
國
際
會
 

議
。
 

三
六
太
古
洛
士
利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史
密
夫
克
拉
恩
及
法
 

國
實
驗
室
捐
贈
八
千
港
元
，
資
助
外
科
學
系
一
名
 

敎
師
於
八
七
年
二
月
前
往
曼
谷
出
席
會
議
。
 

三
七
香
港
電
視
廣
播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一
千
港
元
予
新
聞
 

與
傳
播
學
系
。
 

三
八
紐
約
嶺
南
大
學
基
金
會
捐
贈
三
萬
美
元
，
資
助
八
 

七
至
八
八
年
度
國
內
管
理
學
敎
師
之
訪
問
。
 

三
九
各
方
人
士
及
機
構
捐
贈
共
十
五
萬
一
千
九
百
港
元
 

予
聯
合
書
院
(
八
五
年
七
月
一
日
至
八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
 

四
十
新
華
社
香
港
分
社
捐
贈
一
萬
港
元
，
資
助
八
六
年
 

十
月
在
香
港
擧
行
的
孫
中
山
先
生
生
平
事
蹟
展
 

覽
。
 

四
一
聯
合
書
院
校
友
會
捐
贈
音
響
器
材
一
套
予
聯
合
書
 

院
恒
生
樓
。
 

四
二
無
名
氏
捐
贈
中
國
古
玩
碟
一
隻
。
 

四
三
大
昌
洋
行
代
表
弗
里
斯
蘭
(
M
e
s
s
r
s
.
 C
.
 C
.
 

F
r
i
e
s
l
a
n
d
)
捐
贈
醫
療
器
材
一
部
予
兒
科
學
系
。
 

四
四
太
平
洋
行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電
腦
軟
件
一
套
予
電
子
 

學
系
。
 

四
五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處
捐
贈
非
全
新
麻
醉
儀
器
五
套
：
 

三
套
贈
予
麻
醉
學
系
，
另
生
理
學
系
及
動
物
飼
養
 

室
各
一
套
。
 

四
六
香
港
電
話
有
限
公
司
贈
予
電
子
學
系
多
模
光
纖
焊
 

接
機
一
部
。
 

四
七
羅
桂
祥
博
士
伉
儷
贈
予
文
物
館
淸
乾
隆
南
海
沉
船
 

出
土
瓷
器
八
套
共
十
三
件
。
 

四
八
史
密
夫
克
拉
恩
及
法
國
實
驗
室
贈
予
內
科
及
外
科
 

學
系
內
視
鏡
檢
查
組
電
腦
配
件
一
套
，
供
硏
究
之
 

用
。
 

四
九
聯
合
書
院
敎
職
員
協
會
捐
贈
聯
合
書
院
院
慶
生
日
 

蛋
糕
一
個
。
 

五
十
精
電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兩
套
電
腦
終
端
機
及
硬
件
。
 

五
一
下
列
人
士
及
機
構
捐
贈
古
董
及
藝
術
珍
品
予
文
 

物
館
(
一
九
八
六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
 

⑴
廣
發
行
捐
贈
金
飾
片
一
件
。
 

⑵
汪
宗
衍
先
生
捐
贈
張
元
濟
朱
批
《
淸
史
稿
康
有
 

爲
傳
》
鈔
本
四
頁
。
 

⑶
方
潤
華
先
生
捐
贈
舊
鎏
金
彩
繪
木
雕
天
官
像
一
 

座
。
 

⑷
北
山
堂
捐
贈
：
明
末
淸
初
拓
漢
孔
廟
碑
整
紙
本
 

一
張
；
秦
至
魏
晉
銅
印
七
方
；
舊
玉
印
一
方
；
唐
 

咸
通
五
年
款
長
沙
窰
注
子
；
西
漢
彩
繪
雲
龍
紋
大
 

壺
連
蓋
；
新
石
器
時
代
半
山
類
型
方
格
紋
雙
耳
大
 

缽
；
呂
堅
書
法
扇
面
；
呂
堅
書
法
軸
；
漢
靑
銅
印
 

五
方
；
晉
鎏
金
銅
印
、
銀
印
各
一
方
；
秦
銀
印
一
 

方
；
漢
至
元
銅
印
九
方
；
新
石
器
時
代
齊
家
文
化
 

彩
繪
幾
何
紋
雙
耳
罐
及
新
石
器
時
代
石
器
四
件
。
 

⑸
關
家
幹
醫
生
捐
贈
：
五
代
\
北
宋
越
窰
靑
釉
劃
 

花
卉
紋
八
角
形
臼
；
北
宋
廣
東
窰
系
淺
靑
釉
篦
劃
 

紋
大
蓋
盒
，
以
及
元
龍
泉
窰
靑
釉
印
雲
龍
紋
三
繫
 

小
罐
。
 

⑹
徐
恆
彬
先
生
捐
贈
宋
及
元
六
祖
像
現
代
拓
片
各
 

一
。
 

⑺
何
星
儔
先
生
遺
贈
：
宋
靑
黃
釉
四
耳
罐
及
隋
至
 

唐
初
靑
黃
釉
平
底
盤
。
 

⑻
文
物
館
館
友
協
會
捐
贈
唐
河
南
鞏
縣
窰
黃
釉
紋
 

胎
枕
。
 

⑼
謝
文
勇
先
生
捐
贈
謝
文
勇
游
魚
橫
幅
。
 

⑽
黎
來
先
生
捐
贈
宋
耀
州
窰
波
浪
鴨
紋
碗
。
 



夏 鼎 基 爵 士 運 動 場  


